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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 年 9 月，韓國醫師國家考試除了傳統筆試之外，開始增加列考客觀結

構式臨床考試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在亞洲國家中

第一個於醫師國家考試中採用 OSCE。由於我國將於 2012 年將 OSCE 納入醫師考

試制度，國內各醫學院代表決定於 2009 年 11 月 9 日至 11 日前往韓國觀摩醫師

考試 OSCE，邀本部楊部長率團共同前往。 

又由於我國定於 2011 年起，推動司法官及律師考試改進方案，新制考試第

一試均為測驗式試題，及格者得應第二試，均為申論式試題；司法官另有第三試，

為口試。為落實司法官及律師考試之持續改革，本部考察團乃決定於觀摩醫師考

試結束後，順道參訪韓國司法考試主管機關及相關教考訓用機關、機構及學校。 

目前韓國醫師考試包括實技考試與筆記考試 2 部分，二項考試均合格，始為

醫師考試之最終合格者。實技考試計畫於 2009 年 7 月正式公告，醫學院畢業生

報名時間為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日，測驗時間自 2009 年 9 月 23 日至 12 月 1 日

(原定 12 月 5 日止)，為期 51 天。本報告根據參訪所蒐集之資料，就韓國醫師考

試及其實技考試制度進行研究分析，作為未來我國將 OSCE 納入國家考試流程之

參考。 

在司法試驗部分，現行韓國法曹人之養成制度，主要以法學教育、選拔試驗

以及研修制度等三階段所構成。為改革法曹人養成制度，韓國自 2009 年起導入

法學專門大學院(Law School)，包括 25 所大學，2,000 名的定員。韓國法務部並

已配合研擬辯護士試驗法草案，經國會於 2009 年 4 月通過施行。新法以 Law 

School 碩士學位取得者為限，賦與辯護士試驗之應試資格；Law School 畢業後，

5 年內以得應試 5 回為限。本報告根據拜會資料，分別就韓國現行司法試驗、導

入新制之情形等分析研究，作為我國目前改進司法官及律師考試制度之參考。 

 

關鍵字：醫師考試、OSCE、法曹、辯護士、律師考試、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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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一、參訪與考察之緣起與行程 

2009 年 9 月，韓國醫師國家考試除了傳統筆試之外，開始增加列考客觀結

構式臨床考試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在亞洲國家中

第一個於醫師國家考試中採用 OSCE。由於我國將於 2012 年將 OSCE 納入醫師考

試制度，在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謝博生理事長支持下，國內各醫學院代表經韓國首

爾大學 Yoon-seong Lee 教授協助接洽，決定於 2009 年 11 月 9 日至 11 日前往韓

國觀摩醫師考試 OSCE，邀本部楊部長率團共同前往。經各醫學院推薦，醫界觀

摩團成員共 13 人：台北醫學大學蔡淳娟主任、長庚大學簡竹君主任、台灣大學

醫學院朱宗信醫師、中山醫學大學楊仁宏主任、中國醫藥大學陳祖裕主任、台北

醫學大學陳志榮主任、慈濟大學高聖博主任、國防醫學院任益民主任、高雄醫學

大學田英俊主任、成功大學醫學院王明誠主任、陽明大學黃金洲主任、輔仁大學

蔡育倫主任、高雄醫學大學劉克明教授，推劉克明教授為團長。 

為改進醫師考試制度，本部由部長率團前往，隨團人員包括林主任秘書光

基、專技考試司黃副司長慶章。又由於我國定於 2011 年起，推動司法官及律師

考試改進方案，新制考試第一試均為測驗式試題，及格者得應第二試，均為申論

式試題；司法官另有第三試，為口試。為落實司法官及律師考試之持續改革，本

部考察團乃決定於觀摩醫師考試 OSCE 結束後，順道參訪韓國司法考試主管機關

及相關教考訓用機關、機構及學校；經請駐韓國台北代表部協助，本部考察團除

於 2009 年 11 月 9 日下午、10 日上午參訪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之醫師考

試 OSCE，並於 10 日下午、11 日依序拜會大韓辯護士協會、法務部、司法研修

院及首爾大學法學院法學研究所，考察韓國司法考試制度。參訪及考察行程詳如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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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參訪及考察行程 

日期 時間 主要行程 

11 月 9 日

(一) 

15:10~

15:20 

會晤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金鍵相院長、Park, Byung Ha

事務總長、首爾大學 Yoon-seong Lee 教授等 

地點：Conference room (5th floor) & OSCE center, NHPLEB(韓國

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 

 15:20~

15:30 

Introduction of NHPLEB by video 

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金鍵相院長、Park, Byung Ha 事務

總長、試驗管理局朴斗奎局長、Kim, Hyun Chan 課長、題庫管

理局 Kyoungsin Lee 局長、首爾大學 Yoon-seong Lee 教授等全

程陪同 

 15:30~

16:00 

漢陽大學校 Hoonki Park 副教授： 

․ Briefing on Clinical Skill Asssessment in Korea Medical 

Licensure Examination 

․ Watching video for applicants 

 16:00~

17:50 

Q&A 

11 月 10 日

(二) 

09:50~

10:50 

․ Observation on OSCE on site 

- 2 teams × 4 persons per centers  

 11:00~

11:50 

Q&A 

 15:00 本部拜會大韓辯護士協會 

會晤大韓辯護士協會金平祐協會長、鄭相龍事務總長、Julia 

Jiyeon Yu 事務次長、林治龍辯護士兼企劃理事等 

11 月 11 日

(三) 

10:00 本部拜會韓國法務部 

會晤 Sung, Yung-Hoon 法務次長暨檢事長、法曹人力課崔世勳

課長暨部長檢事、Ki-Hong Min 檢事等 

 14:00 本部拜會韓國司法研修院 

會晤朴國洙院長、Park, Cheng-Son 副院長、Lee, Ting-oh 首席

教授、Chung, Sung-jae 教授、Sang Yong Oh 教授暨判事等 

 16:00 本部拜會首爾大學校法科大學暨法學大學院 

會晤金建植學長暨院長、丁相朝教務副院長、宋沃烈學務副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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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項目 

本次參訪與考察，觀摩韓國醫師 OSCE 部分，係由我國醫界觀摩團與韓國保

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安排。考察韓國司法考試制度部分，係由本部商請韓國台北

代表部協助接洽，並擬附考察旨趣及議題，由韓國台北代表部畢秘書秀嬿翻譯為

韓文。 

對於韓國司法考試制度，考察議題包括： 

(1)法官 Judges、檢察官 Prosecutors、律師 Attorneys 資格取得流程為何？各

流程主管機關為何？ 

판사, 검사 변호사 자격 취득 과정은 어떻게 됩니까? 각 과정의 

주관기관이 있습니까? 

(2)司法考試 National Judicial Examination 有無考試及格名額 national quota

限制？如有名額限制，如何訂出，理由為何？ 

사법시험은 합격정원이 정해져 있습니까? 만약 정원이 정해져 있다면 

어떻게 정하며 그 이유는 무엇입니까? 

(3)採行美式法科大學院 American style law school 之考量基礎？2009 年 3 月

首度招生的法科大學院，目前課程設計、教學情形如何？未來法科大學院是否會

取代目前司法官訓練所 the Judici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之功能？ 

미국식 로스쿨 제도를 채택하게 된 이유는 무엇입니까? 2009 년 3 월 

처음으로 신입생을 모집한 로스쿨의 현재 교학 과정 및 수업 현황은 어떠 

합니까? 이후 로스쿨이 현재의 사법연수원의 기능을 대체할 예정입니까? 

(4)新制司法考試之推動經過？新制司法考試之內涵與特色為何？ 

새로운 사법시험 제도의 추진과정은? 또 그 주요내용과 특징은 

무엇입니까? 

(5)2007 年韓國與美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對於韓國法

律服務業 legal services 之開放有何規範？有何影響？ 

2007 년 한국과 미국이 자유무역협정을 체결하였는데, 한국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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법률서비스 시장의 개방에 대해서는 어떻게 규정하였습니까? 또 어떤 

영향이 있습니까? 

(6)司法考試一年舉行幾次？其應考資格、考試科目、天數、時程、考試地

點、考試方式(筆試、口試等)、試題題型、計分方式為何？有無收取報名費？收

費標準為何？ 

사법시험은 1 년에 몇 번 시행합니까? 응시자의 자격요건, 시험과목, 

시험일수, 시험일정, 시험장소, 시험방식, 시험유형, 채점방식은? 응시료 

유무는? 

(7)司法考試從受理報名到公布及格名單，需時多長？包括那些作業流程？ 

사법시험은 시험실시공고가 발표되고 합격자 명단이 발표되기까지 

얼마나 걸리며 그 과정은 어떠합니까? 

(8)司法考試之報考人數、錄取人數？歷年增減情形？ 

사법시험의 응시자와 합격자는 각각 몇 명입니까? 최근 그 수의 

증감추세는? 

(9)司法考試及格人員如何成為法官、檢察官或律師？是自願選擇或由法

院、法務部選擇？根據的原則為何？ 

사법시험 합격자는 어떻게 판사, 검사, 변호사로 나누어집니까? 자신의 

선택에 의한 것입니까? 아니면 법원 혹은 법무부치가 선발합니까? 

(10)每年經司法考試及格之法官、檢察官及律師人數？ 

매년 사법시험을 통한 판사, 검사, 변호사 수는 어떻게 됩니까? 

(11)有無免經司法考試及格，即取得法官、檢察官或律師資格的管道？ 

사법시험을 보지 않고, 곧바로 판사, 검사, 혹은 변호사 자격을 취득할 

수 있는 경로가 있습니까? 

(12)外國人可否取得韓國法官、檢察官或律師資格？如何取得？韓國人持有

外國學歷者，可否報考司法考試？外國學歷如何採認與韓國學歷相當？ 

외국인이 한국의 판사, 검사, 변호사 자격을 취득할 수 있습니까? 

있다면 어뗜 방법으로 취득할 수 있습니까? 한국인 중 외국 학력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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소지하고 있는 자는 사법시험에 응시할 수 있습니까? 외국 학력은 어떻게 

국내학력과 비교합니까? 

(13)法官、檢察官及律師有無在職訓練？ 

판사, 검사, 변호사도 재직교육을 받습니까? 

(14)司法考試之各應試科目有否訂定命題範圍、標準、參考書目？如有，是

否公布？ 

사법시험 과목문제는 그 범위나 수준이 정해져 있습니까? 또 

참고서적이 정해져 있습니까?  만약 있다면 어떻게 그것을 발표합니까? 

(15)司法考試有無組織考試委員會？考試委員之組成、資格？考試委員之酬

勞？ 

사법시험을 담당하는 고시위원회가 있습니까? 있다면 그 위원회의 

구성 및 구성원의 자격은 어떻게 됩니까? 또 대우는 어떻습니까? 

(16)司法考試之試題有無建立題庫 question bank？或是由考試委員在考前臨

時命題？有無組織命題工作小組？ 

사법시험 문제는 데이터베이스를 구축하고 있습니까? 아니면 

고시위원이 시험 전에 문제를 출제합니까? 시험문제 출제팀을 

구성합니까? 

(17)司法考試是否利用電腦儲存試題及實施測驗？如何維護試題安全？ 

사법시험은 컴퓨터에 시험문제를 저장함니까? 어떻게 시험문제의 

보안을 유지합니까? 

(18)司法考試有無公布考畢試題及答案？考生能否提出試題疑義？ 

사법시험은 시험이 끝난 후 문제와 답안을 발표합니까? 시험응시자가 

문제에 대해 이의를 제기할 수 있습니까? 

(19)有無身心障礙人員參加司法考試，有無優待措施？身心障礙人員錄取比

率約有多少？ 

신체장애인이 사법시험에 응시할 때 혜택이 있습니까? 신체장애자의 

합격비율은 어떻게 됩니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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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未來發展方向及待解決問題。 

미래발전 방향과 시급히 해결해야 할 문제는 무엇입니까? 

(21)請提供相關法令及統計資料。 

관련 법규와 통계자료를 요청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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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韓國醫師考試 OSCE 

 

一、韓國醫師考試制度 

韓國醫師考試之主辦機關為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한국보건의료인국

가시험원，National Health Personnel Licensing Examination Board)，簡稱「國試院」

(국시원)。國試院負責韓國各類醫事人員考試，包括： 

1. 醫師(의사) / 牙醫師(치과의사) / 韓醫(한의사) / 護理師(간호사) /助産

師(조산사) 

2. 藥師(약사) / 韓藥師(한약사) / 韓藥調劑士(한약조제) / 營養師(영양사) 

3. 醫療技士(의료기사) (包括：臨床病理士(임상병리사) / 放射線士(방사선

사) / 物理治療師(물리치료사) / 職能治療師(작업치료사) / 牙體技術士

(치과기공사) / 牙科衛生士(치과위생사) / 醫務記録師(의무기록사) / 

眼鏡士(안경사)) 

4. 衛生士(위생사) / 1 級/2 級応急救助員(1 급/2 급 응급구조사) 

5. 義肢(의지) / 補助機器士(보조기기사) 

6. 醫師預備試験(의사예비시험) / 牙醫師預備試験(치과예비시험) 

 

自 2009 年起，韓國醫師國家考試之考試方法，包括實技考試(실기시험)與

筆記考試(필기시험)二種。其中實技考試包括 2 種考試 ： 臨床能力考試

(clinical performance exam, CPX) 6 題，每題 100 分，計 600 分；客觀結構式臨床

考試(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6 題，每題 50 分，計 300 分

。實技考試總分為 900 分。 

筆記試驗共計 3 科，包括：(1)醫學總論 (1, 2)，(2)醫學各論 (1, 2, 3, 4, 5, 

6, 7)。(3)保健醫藥關係法規。筆記試驗均採選擇題，共 500 題，除保健醫藥法

規 20 題每題 0.5 分外，其他每題 1 分，總分為 490 分。其中，醫學總論 2 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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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各論 1 選擇題中並包括所謂的 R 型試題，或稱擴張結合型(확장결합형)之試題，

主要是參考美國醫師考試，就臨床狀況判斷、理解與應用等，進行綜合能力檢測

之試題形式。 

表 2  韓國醫師考試之考試方法 

 

1.實技考試 

出題問題數 配分 總分 試驗方法 

CPX  6 問題 100 分/1 問題 600 分

12 問題 

OSCE 6 問題 50 分/1 問題 300 分

應考人根據既定的考試時
間及鐘聲，在 12 個試驗室
中依序執行各試驗室的主
題課題。根據應考人的執行
過程及結果，進行評價。 

2. 筆記考試 

考試科目數 問題數 配分 總分 問題形式 

3 500 
1 分/1 問題。但，保健
醫療關係法規 0.5 分/1
問題 

490 分 客觀式 5 選項及 R 型 

  

 

2009 年報名之韓國醫師國家考試，先舉行實技考試，再於 2010 年 1 月舉行

筆記考試，實技考試與筆記考試分別計分，二者均合格者，始為醫師考試合格者。

實技考試計舉辦 51 天，每天舉辦 3 梯次，上午舉行 1 梯次，下午舉行 2 梯次，

每梯次應試者考試時間為 157 分鐘。 

筆記考試分 2 天各 4 節考試舉行，第一、二節均考 95 分鐘，第三節考 70 分

鐘，第四節至第八節均考 80 分鐘。 

有關韓國醫師試驗之應考資格，應考人應具備以下各款應考資格： 

1. 具有下列資格者： 

(1) 在醫學專攻之大學畢業，領有醫學士學位者 

(2) 在醫學專攻之專門大學院畢業，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 



 9

表 3  韓國醫師考試之考試時間表 

1. 實技考試 

考試科目 考試形式 入場時間 考試時間 

1cycle ~08:25 09:00~11:37(157 分) 

2cycle ~12:00 12:35~15:12(157 分) 

病歷聽取，身體診

察，與患者的意思溝

溝，診療態度，基本

技術的手記 

利用標準化患者

與模擬患者，以及

模型等的實技考

試 3cycle ~15:00 15:35~18:12(157 分) 

※但，CPX 問題為 1 問題 10 分(※各考試問題之間隔各為 5 分)，OSCE 問題
為 1 問題 5 分。 

 

2. 筆記考試 

第一日 

節次 考試科目(問題數) 考試形式 入場時間 考試時間 

1 節 醫學總論 1(80) 客觀式 ~08:30 09:00~10:35(95 分)

2 節 醫學總論 2(35), 醫學

各論 1(38) 

客觀式(包含 R

型) 

~11:00 11:10~12:45(95 分)

點心時間 12:45~13:45(60 分) 

3 節 醫學各論 2(37), 保健

醫藥關係法規(20) 

客觀式 ~13:45 13:55~15:05(70 分)

4 節 醫學各論 3(58) 客觀式 ~15:25 15:35~16:55(80 分)

※ 第二節之 R 型問題，醫學總論 2 有 12 問題，醫學各論 1 有 30 問題。 
※ 保健醫藥關係法規：「保健醫療基本法」、「地域保健法」、「國民健康増進

法」、「傳染病預防法」、「後天性免疫缺乏症預防法」、「檢疫法」、「醫療法」、
「應急醫療有關法律」、「血液管理法」、「麻藥類管理有關法律」、「國民健
康保險法」及其各附屬施行令暨施行規則。 

第二日 

節次 考試科目(問題數) 考試型式 入場時間 考試時間 

5 節 醫學各論 4(58) 客觀式 ~08:30 09:00~10:20(80 分) 

6 節 醫學各論 5(58) 客觀式 ~10:40 10:50~12:10(80 分) 

點心時間 12:10~13:10(60 分) 

7 節 醫學各論 6(58) 客觀式 ~13:10 13:20~14:40(80 分) 

8 節 醫學各論 7(58) 客觀式 ~15:00 15:10~16:30(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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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保健福祉主管部長官認許為相當於以上第一、二款之外國學校畢業，

領有外國醫師執照，並經預備試驗(의사 예비시험)合格者。 

(4) 1994 年 7 月 8 日當時保健社會部長官承認之外國醫科大學肄業，經當年

大學畢業醫師預備試驗合格者。 

2. 以醫學為專攻之大學或專門大學院，預定 6 個月內取得該當學位者，視

同具備前述第 1、2 款資格。 

具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不得應考： 

(1) 精神保健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之精神病患者。但經相關機關認定合格

者，不在此限。  

(2) 嗎啡、大麻或其他毒品中毒者。 

(3) 禁治產或限定治產者。 

(4) 犯有醫療法或刑法有關虛偽詐欺診療費、違反各種醫療關連法令，刑之

執行未終止者。 

應試申請書提出及受理，分為 2 種途徑，一為網路報名，另一為現場報名，

如果是外國大學畢業初次應考者，應以現場報名方式確認應考資格，不可網路報

名。持國內學歷者於現場報名時，應提出表件：報名書表一份、 相片二張、應

屆畢業者應繳預定畢業證明文件一枚、報名手續費。持外國學歷者於現場報名

時，應提出表件：報名書表 1 份、相片二張、執業證影本一份、畢業證書一份、

誠實證明一份、出入境證明一份、報名手續費，其中執照影本、畢業證書、誠實

證書應在當地韓國外交使領館長認證。 

合格者決定及發表，韓國醫師考試之合格者決定，係以筆記考試及實技考試

均合格者為最終合格者。分述如下： 

1. 筆記考試以全部科目總分 60%以上，每一科目得分 40%以上者，為合格

者。 

2. 實技考試由醫科大學教授所組成之合格者審議委員會決定合格分數後，

得分超過標準者為合格。合格分數之計算方法有關詳細事項，由保健福祉主管部

長官決定後公布(2009 年合格標準決定方式請見下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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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不具應考資格者，於合格者發表之後，仍予取消合格資格。 

表 4  韓國 2009 年醫師考試日程 

 

區分 日程 備考 

實技 ‧Internet 受理 

‧現場報名 

期間 

筆記 ‧Internet 受理：2009. 

9. 24~ 9.29 

‧現場報名：2009. 9. 28 

~ 9. 30 

報名書

表受理 

場所 ‧網路受理 [國試院網頁] 

‧現場受理：國試院 6 樓會議室 

‧應試手續費 
─實技：510,000 韓圓 
─筆記：227,000 韓圓 
 
‧受理時間 
- 現場報名: 09:30~16:00
* 例假日及午休時間 

(12:00~13:00)除外 

─網路報名: 00:00~24:00
* 但，網路報名受理最後

一日之報名受理時間
至 21:00 

入場證處理期

間  

實技：2009. 8. 31~考試日(個人別) 

筆記：2009. 10. 23 ~ 考試日 

 

日期 實技：2009. 9. 23 ~ 12. 05 

筆記：2010. 01. 07 ~ 01. 08 

考試進

行 

場所 實技：國試院(廳舍內之醫師實技考試中

心) 

筆記：2009. 11. 17 公告 

‧應考人準備物品 
─實技：攜帶入場證、身

分證、看診袍、應診
器、 鋼筆、筆記道具
(黑色原子筆) 

─筆記：攜帶入場證、身
分證、筆記道具。 

日期 2010. 01. 19 最終合

格者發

表 

場所 ‧ 國試院網頁 

‧ 自動回答電話：060-700-2353 

‧如登錄手機號碼者，以
SMS(手機短訊)通報。

合格者發表後，合格者名簿可以由以下方式確認：(1)國試院網站 [考試資

訊]-[合格者查詢]網頁。2. ARS 自動答覆系統，電話號碼：060-700-2353，ARS 利

用期間：合格者發表日 0 時開始，為期 7 日；必須使用電子式電話機(公用電話

除外)。3. 以登錄携帶型電話號碼者為限，得以 SMS 通知合格與否。 

醫師考試合格者，於辦理執照交付之申請，應提出執照證交付申請書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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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證書正本一份、醫師診斷證明一份等證明文件。申請書受理後約 2 週以內，

即發給執照，依執照交付申請書所載住所地個別寄發(掛號)。 

 

二、OSCE 

 

客觀結構式臨床考試(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主要

是經由模擬臨床實境測試醫學生之臨床能力，將醫學生照顧病人時所應用之溝通

技巧、態度、行為及價值觀列入評核重點。 

韓國專家團在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金鍵相院長(Prof. Kim, Kun Sang)

領軍下，兩度造訪加拿大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MCC)的 OSCE 考試中心，

2006 年起先對外國醫學系畢業生參加韓國醫師國家執照考試者採用 OSCE，並以

這 3 年經驗作為 2009 年施行全國醫學院畢業生參加 OSCE 之基礎。 

韓國在其醫師考試中所採取之實技考試，英文名稱並非 OSCE，而係「臨床

技能評量」(Clinical Skills Assessment, CSA)，目的是在平衡醫師執照考試之技能

領域、提昇醫師品質、提供大學臨床實務教育轉型之動力、學習全球化之策略。

在韓國的醫師考試概念架構中，CSA 包括 2 部分：一為 OSCE，另一為臨床能力

考試(clinical performance exam, CPX)，其實均屬 OSCE 之概念範疇。表 5 是韓國

對於 OSCE 與 CPX 之區別。 

為了推行實技考試，2008 年 5 月 19 公布實技考試試題之各題標題，包括核

心程序技能(OSCE)40 種(53 題)，臨床問題(CPX)48 種(63 題)。2008 年 10 月 14

日公布實技考試之模型與設施，並完成醫病互動評分指南(PPI rating guide)，目

前題庫中計有 120 題，預期在 3 年內可以增加至 30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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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OSCE vs. CPX 

 客觀結構式臨床考試(OSCE) 臨床能力考試(CPX) 

考試單元(Unit of 
exam) 

聚焦式(focused)、片斷式

(segment) 
完整性(Comprehensive) 

時間長短(Duration) 短，5-10 分鐘 長，≧10 分鐘 
評分者(Rater) 教授 標準病人(SP) 
知能領域 身體的或程序的技能

(Physical or procedural skills)
資料蒐集(Data gathering)，醫

病互動(Physician patient 
interaction, PPI) 

實技考試試題之製作，是先由外部教授草擬，經過 2 次審核及修正後，再進

行最後的微調，透過試演作最佳矯正。至於 CPX，其標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

是由國試院獨立甄募，經訓練合格後，均需簽署合約，約定標準病人在離職後一

年內不得到南韓任何醫學院校擔任任何職務。其人數，每一個案重複配置 2-4 名

標準病人，俾於臨時狀況時隨時有預備人力可以補充，共約有 110 人。每次考試

每位標準病人約需出席 4-5 小時(含考試前準備的時間)。 

標準病人之訓練，共有 3 位主要訓練指導人員，1 位為專業護理人員，2 位

為資深演員。基本訓練課程約 4-6 次，每次 3-4 小時，課程內容包括表演及評分

訓練；其中醫病互動評分訓練因各站均適用相同模式，只進行 1 次。南韓目前儲

備的標準病人主要透過網路招募而來，招募對象為戲劇系學生、演員和家庭主婦

為主，尚無具醫護背景的標準病人。標準病人在一般實際演練 2-3 回後，大多可

達考試機關要求的標準。為辦理 2009 年醫師實技考試，韓國約於七月開始訓練

標準病人，九月開始參加考試工作。支付標準病人的費用分訓練期間和考試期

間：在訓練期間，每位標準病人每小時可支領約 10 美元(約 11,220 韓圓)。參與

考試工作的每位標準病人每小時可支領約 20 美元(約 22,440 韓圓)。 

至於醫師評分員之甄募對象，是各醫事校院之教授，且須與應試者無關係

者。評分員之甄募名額，原則上每一醫事校院中，每 4-5 名應試者即聘 1 位教授。

例如，某學校有 100 位應試者，即自該校聘 20-25 位教授。為辦理 2009 年醫師

實技考試，韓國計甄募了 606 位教授或醫師(Professors or 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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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為了推行醫師考試的實技考試，多次舉辦試辦考試(Pilot Test)，2009 年

4 月 27 日至 30 日舉行第三次試辦考試時，共有 288 名高年級醫學生參加，相當

於每位學生代表實際考試時之 10-15 位應試者；教授評分員則有 56 人，來自 41

所醫學校院，每校院各 1-2 人。 

由標準病人擔任評分員，常會引發專業性不足的疑慮，對此，韓國曾透過試

辦考試方式進行評估，發現標準病人評分結果，與教授評分十分接近；無論是透

過監視器評分的標準病人，還是擔任表演者的標準病人，評分結果幾乎完全相同

(參見表 6)。而且，標準病人比專業醫師評分結果更能獲得應試者之同意(參見表

7)。 

表 6  第二次試辦考試結果 

 

 總分 教授評分 標準病人評分 應試者猜測 
CPX 100 46.5 45.7 57.7 

病史 49.8(100) 22.6(45.4) 21.8(43.8)  
身體 29.3(100) 11.4(38.9) 11.2(38.2)  

病人教育 7.5(100) 3.4(45.3) 3.3(44.0)  
醫病互動 18.6(100) 11.3(60.8) 11.5(61.8)*  

   11.5(61.8)**  
OSCE 50(100) 28.5(57)  53.1 

註： 
1. ( )轉換為總分 100。 
2. *為標準病人透過監視器觀察之評分。**為擔任演員之標準病人所作之評分。 

 

表 7  試辦考試中對於腹痛個案之評分正確性 

單位：% 
應試者同意度 

評分者 知能領域 項目同意度
90%↑ 85%↑ 80%↑ 70%↑ 

病史 95.1 63.4 94.8 94.8 97.4 
身體 87.2 60.8 60.8 79.1 92.8 
醫病互動 93.6 72.5 72.5 91.5 91.5 

醫師 

全部 91.4 29.4 43.8 68.6 82.4 
病史 96.9 72.5 90.8 90.8 99.3 
身體 92.3 79.7 79.7 93.5 98.0 
醫病互動 96.7 85.0 85.0 95.4 95.4 

標準病人甲 

全部 94.4 52.3 64.1 81.7 92.8 
標準病人乙 醫病互動 96.8 86.9 86.9 96.1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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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實技考試計畫於 2009 年 7 月正式公告，醫學院畢業生報名時間為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日，考試時間自 2009 年 9 月 23 日至 12 月 1 日(原定 12 月 5 日

止)，為期 51 天。報考者全國 41 所大學醫學院校共 3,546 位。 

實際運作時，設有標準病人臨床看診之 CPX 共 6 站，程序技能測驗之 OSCE

共 6 站，合計 12 站。各站之時間分配：每站有 1 分鐘之說明，CPX 每站看診 10

分鐘，加上站與站之間停留 5 分鐘；而 OSCE 每站 5 分鐘，合計每位應考人考試

時間為 157 分鐘。 

 

圖 1 位於國試院地下一樓之第二考場平面圖 

資料來源：醫界觀摩團參訪韓國 National Health Personnel Licensing 

Examination Board 心得報告 

客觀結構式臨床考試(OSCE)與臨床能力考試(CPX)之評分員不同，OSCE 每

站於考試房間中由一位教授擔任評分員，CPX 則由標準病人(SP)在房間外透過單

向鏡(one-way mirror)擔任評分員，房間中有另一位也同樣擔任評分員之標準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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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進行醫病互動(PPI)。同時，整個考試流程均予錄影，以監測考試之品質，並

作為未來合格標準設定時之參考。 

客觀結構式臨床考試(OSCE)利用模型與標準病人為測驗對象，測驗項目為

一般臨床技能及身體診察，由醫師在測驗站外聽、觀察並評分，測驗時間為 5 分

鐘。OSCE 試驗室內有考題所需之考具、置放考具的桌面，由教授擔任評分員之

桌椅和評分用電腦等。 

臨床能力考試(clinical performance exam, CPX)以標準病人為對象，測驗項目

為面談、病史詢問、身體診察及回答測驗問題，前 3 項測驗時間 10 分鐘，最後

1 項是在離開該測驗站後回答問題 5 分鐘，在測驗站內表現由標準病人評量。在

CPX 試驗室內置有問診桌及檢查床各一張，以及供應試者及標準病人坐的椅子

兩張。在考室的角落處有一台電腦和桌椅，供試驗室內的評分員(由 SP 擔任)在

應試者完成任務後評分。CPX 試驗室遠離中央走道的牆壁外側為觀察區，在該

面牆壁上除了有一片單面鏡可供人員在觀察區內觀察應試者及 SP 的表現，另有

一道門與觀察區相通，以利試驗室外的評分員(也是 SP)能與室內的評分員相互討

論。 

實技考試對於程序技能之評分檢查表(Checklists)，著重應試者之無菌處理技

術與熟練程度，對於程序作業的結果紀綠是否正確，亦列入評分參考。對於 SP

站之評分檢查表，則強調病史、身體檢查與臨床禮貌、資訊分享、醫病互動。其

中醫病互動所重視的，包括：有效詢問技巧、主動聆聽、瞭解病人觀點、有效的

資訊分享、關係建立及專業化。臨床禮貌著重於個人衛生、接納性、準備妥當的

言詞等。 

站與站之間停留時(Inter-station)，評估應試者有無能力根據先後順序決定可

能之處方，並提出立即處置方案，包括診療上對病人的激勵、診治計畫、病人教

育等。 

每一應試者考完全部實技考試需時 157 分鐘，每天可安排 3 梯次。目前韓國

僅設單一實技考試之考場，即國試院，並由該院負責辦理考試；而國試院中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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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2 組實技考試試場。每個場次應試者 12 人，一天測驗應試者之人數可達 72 人。 

考試日期之排定，採 2 階段配置、半隨機指定(semi-random assignment)，以

期每一醫學校院均可集中於 10-20 天內應試。應試者必須透過網路線上報名，遇

有必須調整日期時，也僅調整在同一醫事校院之考試期日內。 

每一天考試是由不同的試題組合進行。以骨幹體系為基礎，進行平衡取樣，

並兼顧計分的等化。在程序技能之 OSCE 部分，主要是將擬測技能進行代表性取

樣，測試之重點為程序，包括基本的身體檢查、緊急程序、基本外科技能等。 

實技考試之計分方式為總分 900 分，包括程序之 OSCE 各站：50 × 6 站 ＝ 

300 分。標準病人之 CPX 各站：100 × 6 站 ＝ 600 分，其中資料蒐集占 55-75%，

醫病互動占 20-40%，跨站停留作業占 5%。評分檢查表的每一項目均可能有不同

的權重。 

實技考試之合格標準決定，與筆記考試之合格決定脫鈎，採用修正式的

Angoff 法，並將考試日期、評分員、考題組合等納入計算公式中。計分時，先將

CPX 之 6 站(各 100 分)及 OSCE 之 6 站(各 50 分)之實得分數換算成標準分數，以

該組應試者各站-1 個標準差之分數合計後之分數(如 407 分，12 站合計總分 900

分)，即為合格標準之參考數值。這些數值提報至由 12-15 位代表成員組成之合

格標準設定委員會(Committee of standard setting)討論，這些成員對每站至少參與

評分 3 次以上，透過錄影的應試者表現、實際成績分布，以及跨站間之評分，重

新檢視資料後進行成績等化，會中經過三輪的討論，定出每一站的及格分數。應

試者除總分須達及格標準之外，同時必須至少通過 12 站中之 8 站，才真正通過

實技考試。在參訪期間，韓國專家們對不及格比率的討論仍在進行中，一般認同

宜在 5-10%之間。 

韓國醫師考試合格標準設定採取之 modified Angoff 方法是在考後才進行，

與一般做法不同；第二階段之總站數及格標準之決定，則根據委員對不通過率的

看法作調整，企圖維持一個合理的淘汰率，以免激發社會大眾的質疑，其用心主

要在於順利引進 OSCE 考試技術。 

韓國醫師考試自 2009 年起採行實技考試，最大的效果在於「考試引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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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各醫學校院紛紛設置技能實驗室(Skills lab)，愈來愈多校院採行以臨床實際

病人為基礎或以標準病人為基礎的教育及考試，包括 OSCE、CPX。更重要的是

課程的改變，各醫學校院更加重視面談、身體檢查技能、緊急臨床處置等訓練。 

三、考試結果 

Yoon-seong Lee 教授於 2010 年 1 月 19 日通知，自 2009 年起採行實技考試

的 2010 年韓國醫師考試，已經放榜，實技考試計有 3,456 人應試，合格者 3,289

人，合格率為 95.2%；1 月 7 日至 8 日舉行之筆記考試，計有 3,452 應試，合格

者 3,349 人，合格率為 97.0%。總計應試者 3,469 人(部分應試者可能僅參加二項

考試中之一項考試)，合格者 3,224 人，合格率為 92.9%。 

表 8  韓國醫師國家考試之考試合格統計 

職種 回數 試驗施行日 合格者發表日 報考人員 應試人員 合格人員 合格率(%)

70 2006.01.10-11 2006.01.19 3,816 3,743 3,489 93.2 

71 2007.01.09-10 2007.01.18 3,765 3,735 3,305 88.5 

72 2008.01.09-10 2008.01.18 4,059 4,028 3,887 96.5 

73 2009.01.08-09 2009.01.20 3,770 3,750 3,510 93.6 

醫師 

74 2010.01.07-08 2010.01.18 3,481 3,469 3,224 92.9 

資料來源：韓國國試院網頁 http://www.kuksiwon.or.kr/，2010/2/3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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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韓國醫師國家考試之考試合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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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韓國司法考試制度 

韓國於 2007 年透過立法導入了美國式的 Law School 制度，2009 年 3 月開

設了 25 所法學專門大學院，配合 3 年碩士課程不久將出現畢業生，同年韓國國

會通過辯護士試驗法，未來將針對法學專門大學院畢業生辦理辯護士試驗，逐步

取代現行司法試驗，以及取代目前試驗合格人員須參加司法研修院 2 年課程之制

度。司法試驗將繼續舉辦至 2017 年，在過渡期間，逐年減少預定錄取名額，最

後全面以 Law School 作為法曹人之養成制度。 

一、舊司法試驗制度 

韓國現行《檢察廳法》與《法院組織法》中，規定檢事、判事「於經司法試

驗合格，司法研修院所定課程結業者之中任命」，因此，未通過司法試驗者，不

得逕行取得判事．檢事、辯護士之資格。另外，韓國現行《辯護士法》中，亦規

定：「經司法試驗合格，司法研修院所定課程結業者」取得辯護士資格，換言之，

未經司法試驗合格，也不可能取得辯護士資格。 

韓國判事、檢事、辯護士資格取得流程，過去長久以來，主要區分為法學教

育、選拔試驗與研修制度等三個階段。這個制度下的法學教育主要係由法科大學

負責；法曹人選拔藉由司法試驗實施，司法試驗原係由行政自治部(행정자치부)

主管，自 2002 年起，改由行政府(행정부)所屬之法務部(법무부)主管；對於獲得

選拔者，由司法研修院負責其研修，司法研修院係由最高法院主管。 

韓國在美式 Law School 導入以前，依據舊制度，司法試驗合格者(사법시험 

합격자)應在最高法院(대법원，直譯為大法院)管轄下之法曹養成機關司法研修院

(사법연수원)，接受為期 2 年的法律實務修習以後，即取得辯護士資格，並可據

以取得判事、檢事之任用資格。原則上，修畢司法研修院之後，依本人志願成為

判事(판사)、檢事(검사)、辯護士(변호사)，但欲成為判事、檢事，通常係於司法

研修院修畢者之中另外進行選拔，以經競爭合格者為對象，始任用為判事、檢事

。其中檢事選拔係由法務省(법무부)負責，判事選拔係由最高法院轄下之法院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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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법원행정처)負責。依據《辯護士法》(변호사법)第 4 條，司法試驗合格後，

司法研修院之課程終了者，及具有判事或檢事資格者，定為取得辯護士資格之對

象；依據《檢察廳法》(검찰청법)第 29 條，司法試驗合格後，司法研修院課程

終了者，及具有辯護士資格者，定為取得檢事資格之對象；依據《法院組織法》

(법원조직법)第 42 條第 2 項，司法試驗合格後，司法研修院所定課程終了者，

及具有辯護士資格者，定為取得判事資格之對象。 

依據《司法試驗法》，司法試驗每年實施 1 回以上之試驗(第 3 條第 1 項)。

但目前通常一年以施行 1 回為原則。此外，現行韓國司法試驗設採行定員制(정

원제)，有合格定員(預定錄取名額)，即於該次試驗實施以前，透過事前公告，公

布「選拔預定人員」(선발예정인원)，並據此決定合格者。依照《司法試驗法》

第 4 條之規定：「選拔預定人員於每次試驗施行時，由法務部長官聽取第 14 條所

規定之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之審議意見，以及最高法院與辯護士法第 78 條所規

定之大韓辯護士協會之意見後，決定之。」韓國法務部表示，其制度背景是司法

試驗過去長期採行絕對分數制(절대점수제)，基於每年法曹人供需變動，擔心法

曹人有供需不足或超過之事態，同時也須兼顧司法研修院之收容能力，爰決定採

行定員制。 

根據韓國法務部的說明，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基於司法試驗將於 2017 年廢

止，目前已決定就司法試驗之最終選拔人員(최종선발인원)分階段縮減，2009 年

為 1,000 名，2010 年為 800 名，2011 年為 700 名，2012 年為 500 名，2013 年為

300 名。 

應試者之資格要件為，於《高等教育法》第 2 條各款所規定之學校、《平生

教育法》第 21 條或第 22 條所規定之社內大學或遠隔大學形態之平生教育施設(以

下稱「學校」)中，履修一定學分以上之法學科目者；依《學分認定等有關法律》

之規定，其履修一定學分以上法律科目之情事，獲得學分認定者(第 5 條第 1 項)。

另由於第一次試驗語學科目得以其他試驗機關之試驗成績取代，實質上「公認英

語試驗一定分數以上」亦為第一試驗之應考資格條件。 

外國人亦得於司法試驗中應試，並無限制。如要能夠在司法試驗中應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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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修法學科目 35 學分以上及公認英語試驗一定分數以上。但是，前述法學科目

僅依現行《高等教育法》所定國內教育機關中開設之科目予以認定。因此，無論

是國內學歷者．國外學歷者，只要履修法學科目 35 學分，即可於司法試驗中應

試，對國外學歷者並無差別待遇。外國人在韓國司法試驗中應試合格後，通過司

法研修院所定 2 年課程，即可取得辯護士資格。但不得任用為判事、檢事(《國

家公務員法》第 26 條之 3、《公務員任用令》第 4 條)。依據大韓辯護士協會的說

明，依《司法研修生之登錄及任命上申有關內規》(‘사법연수생의등록및임명상

신에관한내규’)條項，司法研修生任命之除外可能對象中，其實包含外國人。不

過，依但書條項，於最高法院院長認可時，亦容許得以任命外國人為司法研修生。 

司法試驗之流程，第一次試驗以採選擇型試題為原則，得混用記入型試題；

第二次試驗採論述型試題，僅第一次試驗合格者可以應試；第三次試驗實施面談

(直譯：面接)試驗，僅第二次試驗合格者可以應試(司法試驗法第 8 條)。其應試

科目，於第一次試驗時，為憲法、民法、刑法及大統領令所定之科目；第二次試

驗之科目，為憲法、民法、刑法、商法、行政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對

於其中部分科目，得以大統領令定其出題範圍後，據以實施試驗(第 9 條第 1 項)。

有關司法試驗科目是否訂定命題範圍及標準一節，目前僅限第一次試驗之選擇科

目，有定其出題範圍後再實施試驗，並藉試驗實施之公告予以周知。其他的第一

次試驗必須科目及第二次試驗之科目，均未決定出題範圍或出題水準。對於應試

科目，並未明定參考書籍，一般係由應試者根據各該科目之著名教科書、考畢試

題等，就各該科目之讀書範圍及重點，彼此交換心得而已。 

為辦理司法試驗問題之出題方向及基準、計分基準決定、合格者決定等，另

組織「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司法試驗法》第 14 條起至第 16 條對於司法試驗

管理委員會分別有所規定。委員會由包含委員長及副委員長 2 人，共 13 人之委

員組成。現行司法管理委員會之組成：包括法務部長官為委員長，法務部次官、

判事 2 人、檢事 1 人、辯護士 2 人、法學教授 3 人、《非營利民間團體支援法》

第 2 條所規定之非營利民間團體推薦者 1 人、非屬辯護士或法學教授但具司法試

驗相關經驗與德望者 2 人(第 14 條第 3 項)，總共 13 人。有關具體的待遇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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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法務部主管。 

根據韓國法務部之說明，於司法試驗時，事前會由各該科目專攻教授等，

構築「問題銀行」(문제은행)，俾據以辦理問題之出題。在其後實際試驗問題

出題之階段中，選定出題委員(출제위원)後，組成出題小組(출제팀)；該出題小

組應循合宿出題(합숙출제)方式，從問題銀行所收錄之問題中，選定一部分，

加以複合．變形後，出題成為實際之試驗問題。 

司法試驗之問題，係於特定場所，由出題委員與行政支援小組，經過數日間

之合宿出題過程而完成出題。為嚴密維護合宿出題之保防安全，內外部間之物件

搬出口及人員往來，均予統制；內外部間之通信，亦從源頭予以斷絕。藉由這些

安全措施之實施，澈底維持試題問題之保安。此外，據韓國法務部提出之資料顯

示，司法試驗並未利用電腦儲存試題及實施測驗。 

有關考畢試題之公布，司法試驗終了後，第一次、第二次試驗均於法務部之

司法試驗 Homepage(www.moj.go.kr/barexam)上，公開試驗問題。至於對於答案

之疑義處理申請，可分二方面說明：一方面，如係第一次試驗，試驗終了後，其

選擇題之假定答案(가답안)於 Homepage 揭示之特定期間內，亦受理試驗應試者

對於假定答案之異議申請。受理異議申請結束之後，由各出題委員組成之答案確

定會議(답안확정회의)中，就應試者們之異議申請當否進行檢討之後，將最終正

答予以確定公布。另一方面，如係第二次試驗，以合格者發表後之不合格者為

限，提供受驗生之本人答案閱覽機會。 

就司法試驗之作業時程而言，以 2009 年為例，預定選拔出約 1,000 人的司

法試驗合格者，2 月 2 日試驗實施公告後，於 11 月 27 日最終合格者發表。不過，

根據韓國法務部之說明，通常司法試驗於該年度 1 月初辦理試驗實施公告，而於

12 月中公布合格者；司法試驗全年間的施行日程包括： 

- 1 月初旬：公告該年度司法試驗實施計畫 

- 1 月中旬：受理司法試驗應試申請書 

- 2 月下旬：實施司法試驗第一次試驗 

- 4 月中旬：公布司法試驗第一次試驗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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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下旬：實施司法試驗第二次試驗 

- 10 月中旬：公布司法試驗第二次試驗合格者 

- 11 月中旬：實施司法試驗第三次試驗 

- 12 月初旬：公布司法試驗最終合格者 

試驗日數、日程、場所、方式、類型等，依司法試驗法施行令所定方式公告

之(第 3 條第 2 項)，而依《司法試驗法施行令》第 2 條，公告係於每年 1 月 31

日止，於官報及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等公告之。應試手續費應按法務部

令所定金額繳納；繳納應試手續費時，得以相當金額之收入印紙，附貼應試申請

書之方式處理。依《司法試驗法施行令》第 8 條，至 2009 年止，本項費用為 3

萬韓圓；2010 年起調高至 5 萬韓圓。有關韓國司法試驗之應考資格、考試科目、

天數、時程、考試地點、考試方式(筆試、口試等)、試題題型、計分方式，以及

報名費、收費標準，請參見表 9 韓國法務部提供之資料。 

表 9  司法試驗之應試資格、試驗科目、試驗日數日程、場所、方式等 

區分 第一次試驗 第二次試驗 第三次試驗 

應試

資格 

取得法學科目 35 學分以上及公認英語試驗

一定分數以上者 

第一次試驗

合格者 

第二次試驗合

格者 

必須

科目 
憲法、民法、刑法 

試驗

科目 選擇

科目 

刑事政策、法哲學、國際法、勞動法、

國際貿易法、租稅法、知的財產權法、

經濟法中 1 科目 

憲 法 、 行 政

法、民法、商

法、民事訴訟

法、刑法、刑

事訴訟法 

集團面談 
一般面談 
深層面談 

試驗

日數 
1 日 4 日 1 日 

試驗

日程 
2 月下旬左右 6 月下旬左右 11 月中旬左右

試驗

場所 

首爾、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等全

國 6 個都市中‧高等學校 

首爾地域內

之大學校 
司法研修院 

試驗

方式 
選擇型試驗 論述型試驗 口述試驗 

試驗

類型 
法律知識測定型、事例型等 

事例型、論文

型 
試驗委員裁量 

計分

方式 
光學標記閱讀機(OMR)卡片判讀方式 

試驗委員徒

手作業計分

上中下三階段

計分 

應試

費 
3 萬圓(現在擬調高為 5 萬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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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心障礙人員參加司法試驗之優待措施，以及身心障礙人員錄取比率問

題，根據大韓辯護士協會之說明：聽覺障礙相當 2 或 3 級時，語學(英語)試驗得

以聽力部分除外，另以一定分數為基準；其他身體障礙人障礙之種類等，以向法

務部通報，經認定為應試時有明顯困難之應試者為限，得提供試驗問題之點字印

刷等必要處置。韓國法務部也表示：全盲人、弱視者等，於應試時有明顯困難之

障礙者(直譯：障碍人)，如於提出應試申請書時進行障礙者登錄者，可獲得提供

試驗應試上之便宜措施。韓國法務部將障礙者參加司法試驗時之便宜措施提供內

容整理下表。此外，自從司法試驗最初施行迄今，僅 2008 年第 50 回之司法試驗

中，有全盲人應試者 1 名最終合格。 

表 10  司法試驗對於障礙者之便宜措施提供內容 

 

障礙類型 便宜措施提供內容 

全盲人 

(校正視力 0.04 以下，

視野 10 度以內) 

- 提供點字問題紙、電腦 

- 延長試驗時間 

 (第一次試驗 2 倍、第二次試驗 1.5 倍) 

視覺障礙 

弱視者 

(校正視力超過 0.04 未

滿 0.3) 

- 擴大問題紙 

- 延長試驗時間 

 (第一次試驗 1.5 倍、第二次試驗 1.33 倍) 

肢體障礙 手之使用有嚴重困難者 - 每節(教示)別，延長試驗時間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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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試驗合格率甚低，2007 年應試 18,114 人，1,011 人最終合格；2008 年

應試 17,829 人，1,005 人最終合格，這二年合格率均為 5.6%。不過，合格者在最

近 10 年有增加之趨勢，請參見法務部 2008 年之最近 10 年間合格者統計。 

表 11  最近 10 年間司法試驗應試者及合格者 

(以 2008 年 11 月 25 日為基準) 

第一次試驗 第二次試驗 第三次試驗 
年度 

應試者 合格者 合格分 應試者 合格者 合格分 應試者 合格者

2008 17,829 2.511 
252.02

(72.0057)
4,877 1,005 

353.74
(47.1653)

1,015 1,005 

2007 18,114 2,808 73.14 5,024 1,008 
355.00

(47.3333)
1,022 1,011 

2006 17,290 2,665 79.57 5,007 1,002 
350.64

(50.0914)
1,002 994 

2005 17,642 2,884 86.00 5,038 1,001 
341.22

(48.7457)
1,001 1,001 

2004 15,446 2,692 83.00 5,028 1,009 47.36 1,009 1,009 

2003 24,491 2,598 82.00 5,012 905 42.64 906 906 

2002 24,707 2,640 83.50 4,764 999 49.79 999 998 

2001 22,365 2,406 87.96 4,578 991 50.57 991 991 

2000 16,218 1,985 84.44 3,762 801 53.28 801 801 

1999 17,301 2,127 81.75 3,554 709 48.50 709 709 

韓國法務部提供了相關法令及統計資料，包括： 

1. 關連法令(如附錄 3、附錄 4) 

- 司法試驗關連：司法試驗法、同法施行令及施行規則 

- Law School 及辯護士試驗關連：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

及同法施行令、辯護士法、同法施行令及施行規則(草案) 

2. 司法試驗關連統計資料(如以下各統計表) 

- 第 50 回司法試驗第一次試驗合格者統計 

- 第 50 回司法試驗第二次試驗合格者統計 

- 第 50 回司法試驗最終合格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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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08 年度第 50 回司法試驗第一次試驗合格者現況 

 

■ 成績分布 

全體 男子 女子 
得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占有率(%) 人員 比率(%) 占有率(%)

總計 17,829 100 12,004 67.33 100 5,825 32.67 100 

350 以上 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300 以上 350 未滿 33 0.19 22 0.12 0.18 11 0.06 0.19 

340 分帶 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330 分帶 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320 分帶 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310 分帶 7 0.04 4 0.02 0.03 3 0.02 0.05 

300 分帶 26 0.15 18 0.1 0.15 8 0.04 0.14 

250 以上 300 未滿 2,659 14.91 1,815 10.18 15.12 844 4.73 14.49 

290 分帶 100 0.56 57 0.32 0.47 43 0.24 0.74 

280 分帶 257 1.44 170 0.95 1.42 87 0.49 1.49 

270 分帶 504 2.83 326 1.83 2.72 178 1 3.06 

260 分帶 816 4.58 563 3.16 4.69 253 1.42 4.34 

250 分帶 982 5.51 699 3.92 5.82 283 1.59 4.86 

200 以上 250 未滿 5,086 28.53 3,583 20.1 29.85 1,503 8.43 25.8 

240 分帶 1,189 6.67 858 4.81 7.15 331 1.86 5.68 

230 分帶 1,139 6.39 771 4.32 6.42 368 2.06 6.32 

220 分帶 1,033 5.79 745 4.18 6.21 288 1.62 4.94 

210 分帶 902 5.06 637 3.57 5.31 265 1.49 4.55 

200 分帶 823 4.62 572 3.21 4.77 251 1.41 4.31 

150 以上 200 未滿 3,483 19.54 2,335 13.1 19.45 1,148 6.44 19.71 

190 分帶 727 4.08 500 2.8 4.17 227 1.27 3.9 

180 分帶 734 4.12 500 2.8 4.17 234 1.31 4.02 

170 分帶 673 3.77 442 2.48 3.68 231 1.3 3.97 

160 分帶 676 3.79 444 2.49 3.7 232 1.3 3.98 

150 分帶 673 3.77 449 2.52 3.74 224 1.26 3.85 

100 以上 150 未滿 4,019 22.54 2,634 14.77 21.94 1,385 7.77 23.78 

140 分帶 658 3.69 439 2.46 3.66 219 1.23 3.76 

130 分帶 797 4.47 537 3.01 4.47 260 1.46 4.46 

120 分帶 720 4.04 474 2.66 3.95 246 1.38 4.22 

110 分帶 928 5.21 604 3.39 5.03 324 1.82 5.56 

100 分帶 916 5.14 580 3.25 4.83 336 1.88 5.77 

100 未滿 2,549 14.3 1,615 9.06 13.45 934 5.2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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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齡別/性別之第一次試驗合格者現況 

全體 男子 女子 
年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2,511 100.00 1,709 68.06 802 31.94 

10 未滿 0 0.00 0 0.00 0 0.00 
18 以上 20 未滿 1 0.04 1 0.06 0 0.00 

18 0 0.00 0 0.00 0 0.00 
19 1 0.04 1 0.06 0 0.00 

20 以上 25 未滿 489 19.48 250 14.64 239 29.8 
20 3 0.12 3 0.18 0 0.00 
21 36 1.43 23 1.35 13 1.62 
22 121 4.82 77 4.51 44 5.49 
23 141 5.62 56 3.28 85 10.6 
24 188 7.49 91 5.33 97 12.09 

25 以上 30 未滿 1,068 42.53 663 38.79 405 50.5 
25 204 8.13 107 6.26 97 12.09 
26 245 9.76 149 8.72 96 11.97 
27 244 9.72 155 9.07 89 11.1 
28 200 7.97 135 7.9 65 8.1 
29 175 6.97 117 6.85 58 7.23 

30 以上 35 未滿 609 24.26 484 28.34 125 15.59 
30 146 5.82 98 5.74 48 5.99 
31 135 5.38 102 5.97 33 4.11 
32 112 4.46 96 5.62 16 2.0 
33 109 4.34 97 5.68 12 1.5 
34 107 4.26 91 5.33 16 2 

35 以上 40 未滿 256 10.2 229 13.41 27 3.37 
35 68 2.71 59 3.45 9 1.12 
36 65 2.59 62 3.63 3 0.37 
37 49 1.95 45 2.63 4 0.5 
38 39 1.55 33 1.93 6 0.75 
39 35 1.39 30 1.76 5 0.62 

40 以上 45 未滿 69 2.75 66 3.86 3 0.37 
40 21 0.83 21 1.23 0 0.00 
41 15 0.60 13 0.76 2 0.25 
42 15 0.60 15 0.87 0 0.00 
43 10 0.40 10 0.59 0 0.00 
44 8 0.32 7 0.41 1 0.12 

45 以上 50 未滿 15 0.6 12 0.7 3 0.37 
45 2 0.08 2 0.11 0 0.00 
46 6 0.24 6 0.35 0 0.00 
47 5 0.20 3 0.18 2 0.25 
48 1 0.04 0 0.00 1 0.12 
49 1 0.04 1 0.06 0 0.00 

50 以上 4 0.16 4 0.23 0 0.00 
51 1 0.04 1 0.06 0 0.00 
52 1 0.04 1 0.06 0 0.00 
53 1 0.04 1 0.06 0 0.00 
55 1 0.04 1 0.06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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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歷別/性別之第一次試驗合格者現況 

比率(%) 

區分 申請人員 應試人員 合格人員 申請者 

對比 

應試者 

對比 

合格者 

對比 

計 21,082 17,829 2,511 100.00 100.00 100.00 

男子 14,527 12,004 1,709 68.91 67.33 68.06 總計 

女子 6,555 5,825 802 31.09 32.67 31.94 

計 2,133 1,745 249 10.12 9.79 9.92 

男子 1,669 1,347 200 7.92 7.56 7.96 研究所肄業以上 

女子 464 398 49 2.2 2.23 1.95 

計 9,036 7,439 1,332 42.86 41.72 53.05 

男子 6,473 5,203 915 30.7 29.18 36.44 大學畢業 

女子 2,563 2,236 417 12.16 12.54 16.61 

計 9,804 8,587 926 46.5 48.16 36.88 

男子 6,292 5,401 590 29.85 30.29 23.50 
大學肄業或中途退

學 
女子 3,512 3,186 336 16.66 17.87 13.38 

計 34 19 3 0.16 0.11 0.12 

男子 27 18 3 0.13 0.10 0.12 三年制以下大學 

女子 7 1 0 0.03 0.01 0.00 

計 75 39 1 0.36 0.22 0.04 

男子 66 35 1 0.31 0.20 0.04 高等學校畢業以下 

女子 9 4 0 0.04 0.02 0.00 

 

■ 學歷別/法學專攻別之第一次試驗合格者現況 

合格者 專攻 非專攻 
學歷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2,511 100.00 1,937 77.17 574 22.86 

研究所肄業以上 249 9.92 170 6.77 79 3.15 

大學畢業業 1,332 53.05 962 49.66 370 14.74 

大學畢業以上 計 1,581 62.96 1,132 45.1 449 17.88 

大學結業．肄業．中途退學 926 36.88 805 32.07 121 4.82 

三年制以下大學畢業．中途退學．肄業 3 0.12 0 0.00 3 0.12 

高等學校畢業．中途退學 1 0.04 0 0.00 1 0.04 

學歷未詳 0 0.00 0 0.00 0 0.00 

未經大學畢業 計 930 37.05 806 32.07 125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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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8 年施行第 50 回司法試驗第二次試驗合格者統計 

 

□ 第二次試驗合格者現況 

 ○ 年齡別．性別現況 

全體 男子 女子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1,005 100.0 621 61.79 384 38.21 

18 未滿 0 0.00 0 0.00 0 0.00 

18 以上 20 未滿 0 0.00 0 0.00 0 0.00 

18 0 0.00 0 0.00 0 0.00 

19 0 0.00 0 0.00 0 0.00 

20 以上 25 未滿 187 18.61 100 16.10 87 22.66 

20 0 0.00 0 0.00 0 0.00 

21 4 0.40 4 0.64 0 0.00 

22 22 2.19 15 2.42 7 1.82 

23 74 7.36 38 6.12 36 9.38 

24 87 8.66 43 6.92 44 11.46 

25 以上 30 未滿 539 53.63 315 50.72 224 58.33 

25 95 9.45 44 7.09 51 13.28 

26 138 13.73 70 11.27 68 17.71 

27 127 12.64 76 12.24 51 13.28 

28 102 10.15 71 11.43 31 8.07 

29 77 7.66 54 8.70 23 5.99 

30 以上 35 未滿 210 20.90 155 24.96 55 14.32 

30 50 4.98 28 4.51 22 5.73 

31 52 5.17 37 5.96 15 3.91 

32 44 4.38 36 5.80 8 2.08 

33 32 3.18 27 4.35 5 1.30 

34 32 3.18 27 4.35 5 1.30 

35 以上 40 未滿 62 6.17 47 7.57 15 3.91 

35 23 2.29 17 2.74 6 1.56 

36 14 1.39 10 1.61 4 1.04 

37 12 1.19 10 1.61 2 0.52 

38 6 0.60 5 0.81 1 0.26 

39 7 0.70 5 0.81 2 0.52 

40 以上 45 未滿 6 0.60 4 0.64 2 0.52 

45 以上 50 未滿 1 0.10 0 0.00 1 0.26 

50 以上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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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歷別．性別現況 

全體 男子 女子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占有率 人員 比率 占有率

總計 1005 100.00 621 61.79 100.00 384 38.21 100.00

研究所肄業以上 132 12.13 94 9.35 15.14 38 3.78 9.90

大學畢業 488 48.56 293 29.15 47.18 195 19.40 50.78

大學畢業以上 計 620 61.69 387 38.51 62.32 233 23.18 60.68

大學結業．肄業．中途退學 383 38.11 232 23.08 37.36 151 15.02 39.32

三年制以下大學畢業．中途退學．肄業 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高等學校畢業．中途退學 2 0.20 2 0.20 0.32 0 0.00 0.00

未經大學畢業 計 385 38.31 234 23.28 37.68 151 15.02 39.32

 

 

 ○ 學歷別．法學專攻別現況 

全體 法學專攻 非法學專攻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1005 100.00 817 81.29 188 18.71

研究所肄業以上 132 13.13 105 10.45 27 2.69

大學畢業 488 48.56 376 46.02 112 11.14

大學畢業以上 計 620 61.69 481 47.86 139 13.83

大學結業．肄業．中途退學 383 38.11 336 33.43 47 4.86

三年制以下大學畢業．中途退學．肄業 0 0.00 0 0.00 0 0.00

高等學校畢業．中途退學 2 0.20 0 0.00 2 0.20

未經大學畢業 計 385 38.31 336 33.43 49 4.88

 

 

 ○ 第一次試驗免除．未免除現況 

全體 第一次試驗免除 第一次試驗未免除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1,005 100.00 767 76.32 238 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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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身大學別現況 

出身大學名 
合格人

員 
出身大學名 合格人員

首爾大學서울대학교 274 仁荷大學인하대학교 4 

高麗大學고려대학교 183 淑明女子大學숙명여자대학교 3 

延世大學연세대학교 105 圓光大學校원광대학교 3 

成均館大學성균관대학교 76 光云大學校광운대학교 2 

梨花女子大學이화여자대학교 64 崇實大學校숭실대학교 2 

漢陽大學한양대학교 53 弘益大學홍익대학교 2 

韓國中央大學중앙대학교 26 陸軍士官學校육군사관학교 2 

國立釜山大學부산대학교 22 韓國嶺南大學영남대학교 2 

西江大學서강대학교 20 江原大學강원대학교 1 

全南大學전남대학교 19 教育大學교육대학교 1 

慶熙大學경희대학교 15 韓東大學校한동대학교 1 

慶北大學校경북대학교 14 忠北大學校충북대학교 1 

韓國外國語大學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13 淸州大學校청주대학교 1 

警察大學경찰대학 13 安東大學校안동대학교 1 

建國大學건국대학교 12 神聖女子大學성신여자대학교 1 

東國大學동국대학교 12 慶尚大學校경상대학교 1 

亞洲大學아주대학교 11 仁川大學校인천대학교 1 

全北大學전북대학교 8 東義大學동의대학교 1 

忠南大學校충남대학교 7 大邱大學校대구대학교 1 

東亞大學동아대학교 6 京畿大學경기대학교 1 

國民大學국민대학교 5 其他四年制大學 3 

首爾市立大學校서울시립대학교 5 其他 2 

檀國大學단국대학교 5 總計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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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08 年施行第 50 回司法試驗最終合格者統計 

 

□ 最終合格者現況 

 ○ 年齡別．性別現況 

全體 男子 女子 
年齡 

人員 占有率 人員 占有率 人員 占有率

總計 1,005 100.0 623 61.99 382 38.01 

18 未滿 0 0.00 0 0.00 0 0.00 

18 以上 20 未滿 0 0.00 0 0.00 0 0.00 

18 0 0.00 0 0.00 0 0.00 

19 0 0.00 0 0.00 0 0.00 

20 以上 25 未滿 187 18.61 101 16.21 86 22.51 

20 0 0.00 0 0.00 0 0.00 

21 4 0.40 4 0.64 0 0.00 

22 22 2.19 15 2.41 7 1.83 

23 73 7.26 38 6.10 35 9.16 

24 88 8.76 44 7.06 44 11.52 

25 以上 30 未滿 538 53.53 315 50.56 223 58.38 

25 93 9.25 43 6.90 50 13.09 

26 139 13.83 71 11.40 68 17.80 

27 130 12.94 79 12.68 51 13.35 

28 100 9.95 69 11.08 31 8.12 

29 76 7.56 53 8.51 23 6.02 

30 以上 35 未滿 211 21.00 156 25.04 55 14.40 

30 50 4.98 28 4.49 22 5.76 

31 50 4.98 36 5.78 14 3.66 

32 44 4.38 36 5.78 8 2.09 

33 34 3.38 28 4.49 6 1.57 

34 33 3.28 28 4.49 5 1.31 

35 以上 40 未滿 62 6.17 47 7.54 15 3.93 

35 23 2.29 17 2.73 6 1.57 

36 14 1.39 10 1.61 4 1.05 

37 12 1.19 10 1.61 2 0.52 

38 6 0.60 5 0.80 1 0.26 

39 7 0.70 5 0.80 2 0.52 

40 以上 45 未滿 6 0.60 4 0.64 2 0.52 

45 以上 50 未滿 1 0.10 0 0.00 1 0.26 

50 以上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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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歷別．性別現況 

全體 男子 女子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占有率 人員 比率 占有率

總計 1005 100.00 623 61.99 100.00 382 38.01 100.00

研究所肄業 以上 131 13.03 94 9.35 15.09 37 3.68 9.69 

大學畢業 490 48.76 295 29.35 47.35 195 19.40 51.05

大學畢業以上 計 621 61.79 389 38.71 62.44 232 23.08 60.73

大學結業．肄業．中途退學 383 38.11 233 23.18 37.40 150 14.93 39.27

三年制以下大學畢業．中途退學．肄業 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高等學校畢業．中途退學 1 0.10 1 0.10 0.16 0 0.00 0.00 

未經大學畢業 計 384 38.21 234 23.28 37.56 150 14.93 39.27

 

 ○ 學歷別．法學專攻別現況 

全體 法學專攻 法學非專攻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1005 100.00 813 80.90 192 19.10 

研究所肄業 以上 131 13.03 103 10.25 28 2.79 

大學畢業 490 48.76 374 46.00 116 11.54 

大學畢業以上 計 621 61.79 477 47.46 144 14.33 

大學結業．肄業．中途退學 383 38.11 336 33.43 47 4.86 

三年制以下大學畢業．中途退學．肄業 0 0.00 0 0.00 0 0.00 

高等學校畢業．中途退學 1 0.10 0 0.00 1 0.10 

未經大學畢業 計 384 38.21 336 33.43 48 4.78 

 

 ○ 免除．未免除現況 

全體 第一次試驗免除 第一次試驗未免除 第一、二次試驗免除
區分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人員 比率 

總計 1,005 100.00 757 75.32 237 23.58 1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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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身大學別現況 

出身大學名 合格人員 出身大學名 合格人員

首爾大서울대 275 圓光大원광대 4 

高麗大고려대 182 淑明女大숙명여대 

延世大연세대 104 其他四年制大學기타 4년제대학 
3 

成均館大성균관대 77 光云大광운대 

梨花女大이화여대 63 崇實大숭실대 

漢陽大한양대 53 弘益大홍익대 

中央大중앙대 26 陸軍士官學校육군사관학교 

釜山大부산대 22 嶺南大영남대 

2 

西江大서강대 21 江原大강원대 

全南大전남대 19 教育大교육대 

慶熙大경희대 15 韓東大한동대 

警察大學경찰대학 14 忠北大충북대 

慶北大경북대 13 淸州大청주대 

建國大건국대 朝鮮大조선대 

東國大동국대 安東大안동대 

韓國外大학국외대 

12 

神聖女大성신여대 

亞洲大아주대 11 慶尚大경상대 

全北大전북대 仁川大인천대 

忠南大충남대 
7 

東義大동의대 

東亞大동아대 6 大邱大대구대 

國民大국민대 京畿大경기대 

仁荷大인하대 其他기타 

1 

首爾市立大서울시립대 

檀國大단국대 

5 

總計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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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研修院 

韓國對於通過考試之合格者，自 1945 年起即設有「試補」的養成制度；19

62 年起，改於首爾大學附設司法大學院。1971 年，為辦理司法試驗合格者之教

育，於最高法院管轄下設立司法研修院，為大韓民國唯一之法律實務養成機關。

自成立以來，總計養成 14,400 餘名之法曹人；大韓民國判事 99%、檢事 100%、

辯護士 85%均經過司法研修院之養成。自 1978 年起，司法研修院掌理事項，增

加了實施新任法官研修(신임법관연수)；1983 年起，實施法官 Seminar(討論會，

법관세미나)；1979 年起，實施軍法務部試補委託教育(군법무관시보 위탁교육)

。綜言之，司法研修院之主要業務，包括：(1)司法研修生修習：法曹人(判事、

檢事、辯護士)之養成。(2)法官研修：對於法官之繼續教育。(3)其他研修：軍法

務官試補(군법무관시보)委託教育、司法輔佐官(사법보좌관)候補者教育。 

表 15  韓國法曹人研修制度變遷過程 

法曹人養成制度 司法官試補制度 司法大學院制度 司法研修院制度 

施行期間 1945 年~1961 年 1962 年~1970 年 1971 年~現在 

性格  首爾大學附設 最高法院轄下 

司法試驗合格者應在最高法院所屬之法曹人養成機關「司法研修院」

(사법연수원，Judicial Research & Training Institute)中，接受 2 年間之法律實務修

習以後，於司法研修院修畢者之中，依本人之選擇，除得為辯護士外，如志願成

為判事、檢事者，應以司法試驗成績與司法研修院成績合算後之成績為基準，根

據自身之適性，通過另外之選拔過程。其中檢事選拔由法務部負責、判事選拔由

最高法院所轄之法院行政處負責；通過後，再由最高法院、法務部分別任用為判

事、檢事。 

司法研修生具有國家公務員(국가공무원의)之身分，須負擔充實義務(충실의

무)、兼職禁止義務(겸직금지의무)、營利行為禁止義務(영리행위금지의무)等 ，

國家以預算支給一定額度之給與(급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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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歷年司法研修院修畢者現況 

法務官 
 期別 

修畢年
別 

任命人員 修畢人員

判事 

(預備判

事) 

檢事 辯護士等
判事 檢事 辯護士等

1 1972 32 32 7 7 - 8 4 6 

2 1973 49 49 15 4 - 7 19 4 

3 1974 81 80 26 4 - 31 15 4 

4 1975 79 79 26 13 - 18 18 4 

5 1976 59 59 14 10 1 14 18 2 

6 1977 58 58 11 5 - 19 20 3 

7 1978 58 58 10 9 2 23 11 3 

8 1979 58 58 13 7 3 21 10 4 

9 1980 74 72 13 12 3 27 13 4 

10 1981 98 98 34 10 5 33 16 - 

11 1982 112 112 31 15 8 33 22 3 

12 1983 150 149 46 21 10 44 26 2 

13 1984 273 267 55 60 53 46 40 13 

14 1985 311 310 46 55 106 34 20 49 

15 1986 301 299 34 44 97 47 35 42 

16 1987 307 302 42 34 99 43 35 49 

17 1988 309 307 34 26 94 45 39 69 

18 1989 297 293 34 34 88 46 34 57 

19 1990 305 300 40 33 101 36 40 50 

20 1991 304 301 44 36 108 47 33 33 

21 1992 300 295 37 54 82 40 36 46 

22 1993 297 303 42 37 96 61 41 26 

23 1994 289 291 45 38 88 55 36 29 

24 1995 293 291 56 48 40 39 29 79 

25 1996 284 285 59 43 58 74 32 19 

26 1997 292 289 85 43 80 52 17 12 

27 1998 315 315 76 61 85 52 15 26 

28 1999 496 486 74 73 207 72 21 39 

29 2000 592 590 100 86 265 64 39 36 

30 2001 694 678 109 89 327 58 37 58 

31 2002 717 712 114 89 373 50 24 62 

32 2003 800 798 109 82 437 59 25 86 

33 2004 976 966 113 77 630 146(公 60) 

34 2005 972 957 96 85 629 147(公 55) 

35 2006 887 895 91 90 506 170(公 75) 

36 2007 998 975 89 88 618 180(公 73) 

37 2008 977 974 95 76 306 192 公 92) 

38 2009 971 980 92 88 612 188(公 65) 

計  14,465 14,363 2,057 1,686 6,217 4,060 

* 軍法務官欄之判事．檢事．辯護士等之人數，為軍服務後任官或成為辯護士之數字。 

* 「公」指公益法務官。 

* 37 期之修畢者中，辯護士及其他人員以 2008. 1. 31.為基準。 

 

資料來源：引自司法研修院 Homepage http://jrti.scourt.go.kr/intro/situation.asp?flag=6，
2010/2/3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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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每年經韓國司法試驗合格之法官、檢察官及律師人數，由於法曹人供需

增加，現在通過司法試驗約 1,000 名合格，其中各約 90 餘名成為判事、檢事，

其餘則成為辯護士。司法研修院修畢者中，如係未履行兵役義務者，應以法務官

身分履行兵役義務，其後得直接成為判事、檢事、辯護士。以 2009 年結業之研

修生為例，最後成為預備判事、檢事、辯護士者，分別為 92 名、88 名、612 名。

詳細資料如表 16。 

只有司法試驗合格之人，才能成為司法研修生(사법연수생)；而要取得法曹

人之資格，則必須履修 2 年的教育課程。司法研修院 2008 年入院之第 39 期計有

1,001 人獲任命為司法研修生，其中女性 348 人，占 34.76%；平均年齡 29.07 歲；

非法律系畢業者占約 1/4(請參見表 17)。此外，據司法研修院說明，2009 年入院

之第 40 期有 969 人任命(女性 379 人，占 39%)。 

表 17  司法研修生現況 

期數 入所人員 平均年齡 女性 非法學專攻 

34 期 972 名 29.95 歲 230 名(23.7%) 276 名(28.4%) 

35 期 887 名 30.17 歲 187 名(21.08%) 270 名(30.44%) 

36 期 987 名 29.88 歲 243 名(24.62%) 246 名(24.92%) 

37 期 977 名 29.24 歲 309 名(31.63%) 263 名(26.92%) 

38 期 971 名 28.88 歲 365 名(37.59%) 238 名(24.51%) 

39 期 1,001 名 29.07 歲 348 名(34.77%) 235 名(23.48%) 

司法研修院的教育課程，是以作為法曹人應具備之基本的實務知識與法曹倫

理教育為主。1995 年，最高法院與世界化推進委員會(세계화추진위원회)於「法

律 Service 及法曹人養成制度之世界化方案」(「법률서비스 및 법조인 양성제

도의 세계화 방안))中，著手準備司法研修院的改編方案，向研究所制度轉換，

包括：於大陸式法曹人養成制度中，銜接美國式 Law School 教育方式；實施學

期制與學分制；擴大辯護士實務教育；強化專門領域教育；強化職業倫理教育，

以養成齊備國際的競爭力，以及奉仕精神、民主主義素養的法曹人。 



 38

自 1997 年入所的第 28 期研修生，施行改編的研修制度。2002 年司法研修

院地點移轉至「一山」後，開啟了司法研修生 1,000 人的時代。 

雖然在 1997 年導入了研究所(大學院)形態之 2 年─4 學期制、學分制、專攻

制，並強化專攻領域及法曹倫理教育，企圖於大陸式法曹人養成制度中，銜接美

國式 Law School 教育方式，但二者在性質上仍有許多差異(參見表 18)。或許基

於這種差異，最終仍促使韓國在 2007 年導入美國 Law School 制度，以取代司法

研修院的功能。 

表 18  司法研修院與美國 Law School 比較 

 

區分 司法研修院 美國 Law School 

基本 System 國家獨占體制 民間自律競爭體制 

教育目標 判事、檢事、辯護士養成 辯護士養成 

教育內容 法律實務教育為主 法律理論教育為主 

教育方向 標準型/劃一性 開放型/多樣性 

教科目構成 以共通必修科目為多數 以選擇科目為多數 

教授要員 以現職判事、檢事為中心 以專門教授為中心 

司法研修生之教育課程，包括：(1)第一學期：基礎課程，主要藉由基本必

修科目，就實務之基礎知識進行教育。(2)第二學期：發展課程，對於基本必修

科目與專攻科目作深化內容的教育。(3)第三學期：臨床課程，於法院、檢察廳、

辯護士事務室及專門領域實務修習機關中，直接處理業務的同時，取得實務能

力。(4)第四學期：完成課程，進行教育成果的整理與評價。 

實務修習，是以在法院、檢察廳、辯護士事務室各配置 2 個月的方式進行。

修習內容是藉由參加裁判的審理及搜查，直接作成判決文、公訴狀、不起訴狀、

訴狀、準備書面等，將理論與實務銜接。在辯護士實務修習期間之中，也准許在

專門機關中的代替修習，如聯合國(UN)等國際機構、外國的法律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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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司法研修院學期別．修習領域別履修學分 

 

修習領域 1 學期 2 學期 3 學期 4 學期 合計 

一般法 3 2   5 

專門及特別法 2 2   4 法學理論 

外國法及法學鄰接領域 1 2   3 

民事 3  3 
辯護士實務 

刑事 2  2 
10 

民事裁判實務 5  4 9 

刑事裁判實務 4  4 8 

院內 

教育 

檢察實務 4  4 8 

辯護士實務修習   

法院實務修習   

檢察實務修習  

6 

 

9 

法律實務 

實務 

修習 

專門領域實務修習  

3 

3  3 

法曹論、法曹倫理論、法曹責任論 1 1  1 3 
法曹倫理 

社會奉仕研修 3    3 

教授指導 1 1 1 1 4 

11 11 
計 

統合課程: 18
10 19 69 

專門領域教育課程，包括 8 種專攻領域：民事法、企業法、刑事法、憲法及

行政法、知的財產權法、租稅法、國際貿易法、社會經濟法等領域。專門領域的

實務修習 1 個月，是在公平交易委員會(공정거래위원회)、韓國證券交易所(한국

증권거래소)、監查院(감사원)、情報通信部(정보통신부)、外交通商部(외교통

상부)、勞動部(노동부)、George Washington 大學(조지워싱턴대)、Columbia 大

學(콜럼비아대)等 113 個機關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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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曹倫理教育的強化，分別於第一、二、四學期之院內修習期間中，開設法

曹論(법조론)、法曹倫理論(법조윤리론)、法曹責任論(법조책임론을)，併採合班

講義與小規模 Seminar 授業方式，進行教育；另外透過 Internet Site「開運園地」

(www.plaza.or.kr)，實施免費之法律諮詢(相談)；義務的社會奉仕活動，包括勤勞

奉仕 12 小時，法律相談奉仕 60 小時。 

教授陣容，包括：(1)專任教授：由具有 12 年以上實務經驗之判事、檢事組

成。在司法研修院完成 2 年至 3 年的勤務後，再回到法院、檢察廳從事實務工作。

(2)外部講師：由具備各該領域專門知識之判事、檢事、辯護士、大學教授隨時

擔綱講授，包括民事辯護士實務、刑事辯護士實務及特許、租稅等專門領域。 

表 20  司法研修院人員構成 

院長 高等法院長 1 名 
副院長 檢事長 1 名 

首席教授 高等法院 部長判事 1 名 
民事教授室 14 名 

刑事教授室 14 名 

辯護士教授室 4 名 

法官 
41 名 

企劃教授室 9 名 

檢察教授室 14 名 

教授 

57 名 
檢事 
16 名 企劃教授室 2 名 

事務局長 1 名 

總務課 65 名 
一般職 
88 名 

研修課 22 名 

評價是針對各課程，通過試驗進行評價。其基本的學分制度(相對評價)為：

(1) A+(4.3 : 7%)、A0(4.0 : 8%)、A-(3.7 : 10%)。(2)B+(3.3 : 15%)、B0(3.0 : 

20%)、B-(2.7 : 15%)。(3)C+(2.3 : 9%)、C0(2.0 : 7%)、C-(1.7 : 5%)。(4)D(1.

3 : 4%)。平均評分 2.35(第一學期)或 2.05(第二學期)以下之情況，於下一學期時，

就全體課程再重新修習。如果 2 回留級時，予以免職(면직)處理。 

司法研修院結業後，除判事、檢事外，大多數成為辯護士，尚未服役者必須

先履行兵役義務，無兵役義務者，主要在 Law Firms 中就業，其次為開業或受其

他辯護士雇用，在公共機關、企業及社會團體中任職者，較屬少數(參見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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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司法研修院修畢者最近 5 年間就業現況 

 

區分 

修畢 

人員 

判事 檢事 

Law 

Firms

開業

雇用

公共

機關

企業

社會

團體

軍 

服務 

其他 未定

33 期 966 112 77 177 346 36 46 16 147 9  

34 期 957 96 85 178 311 58 55 18 146 10  

35 期 895 91 90 172 209 63 43 11 170 46  

36 期 975 89 88 273 204 74 46 4 180 16 1 

37 期 973 95 76 347 125 46 62 3 195 21 3 

註：不包含軍服務後就業之狀況 

法學專門大學院開始運作後，司法研修院的發展將產生變化。2009 年，韓

國全國 25 個法學專門大學院開校，在過渡期中，作為法曹人養成 System 的司法

研修院，將與法學專門大學院暫時併存。2011 年起，司法研修生將分階段減縮，

預定在 2019 年以後，研修生修習機能喪失。 

法學專門大學院開始運作後，司法研修院的未來角色，包括：法官研修之擴

大．強化、新進辯護士教育與經歷辯護士繼續教育、對於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實務

教育支援、對於行政府之法務擔當官．軍法務官等之委託教育、預防法學及教養

法學 Program 新設、作為國際司法交流協力事業一環而開設外國法官教育課程、

司法行政與裁判制度相關之長期的．學術的研究。 

最後，有關判事、檢事、辯護士之在職及補修教育，分別於所管機關之最

高法院轄下之司法研修院、法務部轄下之法務研修院(법무연수원)、大韓辯護

士協會之辯護士研修院(변호사연수원)隨時實施。其中，在辯護士部分，自 2007

年《辯護士法》修正後，規定 1 年中應接受 8 小時(包含倫理教育 1 小時)之義務

研修。未履行時，辯護士法規定地方檢察廳檢查長得課以 500 萬元以下的過怠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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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進美國式 Law School 之背景 

韓國為養成充份具備高度專門知識與國際感受之優秀法曹人力，2007 年 7

月制定「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依該法律，2009 年 3 月韓國全

國開設了 25 個 Law School。Law School 制度是以「非法學學部教育，大學院課

程之 Law School 教育(包含實務教育)」的構造為其重點，將韓國法曹人養成制度，

由「透過試驗選拔」(‘시험을 통한 선발’)變化成為「透過教育養成」(‘교육을 

통한 양성’)。Law School 的最少授業履修學期為 6 學期，修畢以後，如於辯護

士試驗中合格的話，即取得辯護士資格。 

根據韓國法務部的說明，導入美國式 Law School 制度的目的，是為了克服

以司法試驗為中心之現行法學教育問題，及養成完整齊備高度的專門知識與國際

觀之優秀法曹人力。大韓辯護士協會受訪時，對於韓國引進美國式 Law School

的背景，也表示：2004 年韓國最高法院諮問機構「司法改革委員會」(“사법개혁

위원회”)提出導入 Law School 之建議後，在 2005 年啟動之司法制度改革推進委

員會(사법제도개혁추진위원회)中，開始 Law School 之法令準備。如果依當時之

法令，「現行作為法曹人養成制度之法學教育，與司法制度之間連繫不足，以致

在大學中很難期望會有充實的法學教育；法曹人養成，欠缺對於複雜多歧之法的

紛爭，予以專業且有效率的預防並解決之能力，面對這種指責，必須藉由導入法

學專門大學院制度，在具備多樣的學問背景的人之中，實施與專門的法律理論及

實務相關的教育，以期提供能夠符應國民多樣的期待與要求之法律 Service。」

爰明確決定採取美國式的 Law School 制度。 

Law School 的授業主要包括法曹人應涵養之基本知識、專門知識及法曹倫

理觀等科目。依據《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施行令》第 13 條，法

學專門大學院必須開設包括法曹倫理(법조윤리)；國內外法令及判例資訊等法律

資訊之調查；判決文、訴狀、辯論文等法律文書之作成；模擬裁判；實習課程等

內容的教科目。除此之外，各個大學的法學專門大學院為追求專門性，將具有特

色之 curriculum 納入各自教學課程，則很難一概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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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韓國設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 25 所大學 

 

所屬行政區域 大學名 
2008 年司法

試驗最終合

格人數 

首爾特別市 서울특별시 首爾大學（서울대학교） 

高麗大學（고려대학교） 

延世大學（연세대학교） 

成均館大學（성균관대학교） 

梨花女子大學（이화여자대학교） 

漢陽大學（한양대학교） 

韓國中央大學（중앙대학교） 

西江大學（서강대학교） 

慶熙大學（경희대학교） 

建國大學（건국대학교） 

韓國外國語大學（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首爾市立大學（서울시립대학교） 

275 

182 

104 

77 

63 

53 

26 

21 

15 

12 

12 

5 

釜山廣域市 부산광역시 國立釜山大學 (국립부산대학교) 

東亞大學 (동아대학교) 

22 

6 

大邱廣域市 대구광역시 慶北大學校 (경북대학교) 13 

仁川廣域市 인천광역시 仁荷大學（인하대학교） 5 

光州廣域市 광주광역시 全南大學 (전남대학교) 19 

大田廣域市 대전광역시 忠南大學（충남대학교） 7 

京畿道 경기도 亞洲大學 (아주대학교) 11 

江原道 강원도 江原大學（강원대학교） 1 

忠淸北道 충청북도 忠北大學（충북대학교） 1 

全羅北道 전라북도 全北大學 (전북대학교) 

圓光大學（원광대학교） 

7 

4 

慶尚北道 경상북도 韓國嶺南大學 (영남대학교) 2 

濟州特別自治道 제주특별자치도 濟州大學（제주대학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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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Law School 的法學專門大學院是將既存的法科大學中之法學教育，與

司法研修院中之實務教育予以統合後，以具有特色之課程(curriculum)，2~3 年之

間接受集中的訓練始予畢業，Law School 成為實施職業教育的機關，因而，將

可能取代既存之司法研修院的機能。至於有無必要再設其他的實務實習，目前仍

是韓國國會討論的議題。 

韓國採行美國式 Law School 制度，與 2007 年韓美簽署自由貿易協定有密切

關係。韓美 FTA 交涉結果，法律市場將分階段開放，其預定開放時期及內容：

首先，協定一旦生效，美國 Law Firms 得於韓國國內設立支社；同時，准許美國

辯護士就美國法與國際公法，以外國法諮問社形態，進行法律諮問之營業。其次，

於協定生效後 2 年以內，准許在美國 Law Firms 之國內支社，與國內 Law Firms

之間，建立可以共同事務處理及收益分配之「業務提携」。再者，第三階段於協

定生效後 5 年內施行，准許在美國 Law Firms 與國內 Law Firms 之間，設立 Joint 

Venture，即合作事業體；目前暫定，此合作事業體得於一定要件下，僱用國內辯

護士。 

以下為韓美締結 FTA 後，法律 Service 分階段開放的原則： 

1. 第一階段(與協定生效同時立即施行) 

- 准許美國辯護就美國法、美國為當事國時之國際條約與國際公法，進

行法律諮問(Foreign legal Consultancy)。 

- 給予既存杜哈回合談判(DDA)關稅讓與的開放水準，准許美國 Law 

Firm 開設國內分事務所(外國法諮問事務所) 

 預定於韓美 FTA 協定生效以前，擬藉外國法諮問社法之制定、

施行，導入外國法諮問社制度(現在立法預告準備中) 

 關於外國法諮問社法案，美方也對內容無異議，歡迎導入。 

2. 第二階段(協定生效後 2 年內施行) 

- 准許美國 Law Firms 之國內分事務社「外國法諮問事務社」與國內 Law 

Firms 間之業務提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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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准許對於國內法事務與外國法諮問事務混同之事件，共同受任、

事務處理及收益分配 

3. 第三階段(協定生效後 5 年內施行) 

- 准許設立美國 Law Firms 與國內 Law Firms 間之 Joint Venture 同業事業

體 

- 於一定要件下，准許前項同業事業體雇用國內辯護士 

但是，因應西歐先進國家之事例及國際動向，未來會將救濟的法定要

件．外國籍經營持分之限制權限，保留於韓國管理監督當局，並導入

確保法曹倫理等公共性及預防市場秩序破壞的企業構併 M&A 

(Mergers & Acquisitions)等補強機制。 

韓國政府認為，美國 Law Firms 進入國內市場後，預料將有助於法律 Service

的先進化，以及國內 Law Firms 的競爭力提昇。 

不過，韓美 FTA 締結後，大型美國 Law Firms 一旦進國內法律市場中，國

內本地 Law Firms 抱持甚為嚴重之被害憂慮。對此意見，大韓辯護士協會之見解

認為：一旦實現全面開放，美國籍大型恐龍系之 Law Firms 進入國內，原先掌握

國內法律市場之小規模國內本地 Law Firms，確實提出危機、甚至結局將可能枯

死的悲觀看法；2006 年 5 月，渠等提出「對政府建議 10 大 Law Firms 不可全面

開放」。不過，此次交涉結果，已在階段式開放中將相當期間定為適應期間；今

後，為維繫市場秩序，保留了合作事業體中，對外國籍持分亦得限制之權限，因

此，也有人認為在交涉初期提起之嚴重被害憂慮，已大幅解消。今後，於已確保

之適應期間中，國內業界應就競爭力能有劃時代的強化而作努力；法務部也計劃

對此積極協助。 

中．長期而言，外國大型 Law Firms 一旦積極進入韓國國內，國內業界發生

業務量減少等若干損害，將不可避免。的確，若干人指出，席捲世界法律市場的

英美籍大型 Law Firms，如擴大進入的話，韓國市場內的本地 Law Firms 有勢將

沒落的被害憂慮。另外有些人特別舉例說明：德國事例是，既存 10 大 Law Firms

中，本地 Law Firms 除 1、2 個外，事實上全部滅亡。但如果將生效以前批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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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時間一併考慮的話，此次交涉結果，透過分階段開放，已確保了約 6 年以上

的適應期間，爰國內業界應將此作為競爭力強化之最後機會，積極努力。特別是

大型化．專門化組織變更時，關係部處應對今後業界所提之清算課稅猶豫等惠澤

建議全面考量，籌劃多角的支援方案。 

對於法律市場開放採取三階段，也有人主張開發程度不宜超過局部的．限制

的水準。不過，關於法律市場擴大開放，雖然有人因被害憂慮而大聲疾呼，另一

方面，以韓國企業界為中心，也有法律市場不得不全面儘速開放的強烈意見。而

且，開放進行到第三階段的水準時，因准許外國 Law Firms 與國內 Law Firms 之

間的 Joint Venture 等同業．合作，也准許在該合作事業體中雇用國內辯護士，大

韓辯護士協會認為，此第三階段接近大多數西歐先進國家水準之高度開放水準，

一旦予以實現時，韓國即可擠身世界級法律市場開放國家之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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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來的辯護士試驗新制 

韓國國會於 2007 年通過《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鑒於法學

專門大學院已於 2009 年 3 月開院，自 2012 年起，法學專門大學院修畢者將陸續

出現，爰代替現行司法試驗之制度應即建置。 

依此，配合 Law School 制度的導入，法務部為籌備以 Law School 修畢者為

對象之新式辯護士試驗制度，設置了「辯護士試驗法制定特別分科委員會」(변

호사시험법제정 특별분과위원회)，檢討外國之立法例等，研擬辯護士試驗法案，

該法案於 2009 年 4 月 22 日經國會通過。新《辯護士試驗法》的主要內容，是以

Law School 碩士學位取得者為限，授與辯護士試驗之應試資格；Law School 畢

業後 5 年內以應試 5 回為限。由於導入了辯護士試驗，既存的司法試驗僅繼續辦

理至 2017 年止；為期 Law School 的教育正常化，禁止 Law School 在校生及畢

業生於司法試驗中應試。 

新制辯護士試驗之試驗科目為公法(공법)、民事法(민사법)、刑事法(형사

법)等必須科目(필수과목)，與國際法(국제법)、經濟法(경제법)等 7 個選擇科目

(선택과목)，以及法曹倫理試驗(법조윤리 시험)等，並無與司法試驗相同之第一

次、第二次、第三次試驗等分階段的區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並未導入與

日本相同的預備試驗制度(예비시험제도)。 

新的辯護士試驗將自 2012 年起實施，管掌．實施機關定為法務部長官，特

徵如下： 

1. 資格：法學專門大學院碩士學位取得者；但，本試驗中之法曹倫理試驗，

於碩士學位取得前，亦可能應試。 

2. 應試期間及回數限制：自碩士學位取得之月之末日起，限制 5 年內 5 回。 

3. 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為管理辯護士試驗，於法務部管轄下，成立辯

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 

4. 與司法試驗併行實施：司法試驗法在 2017 前以前繼續存在，但 2017 年

僅以 2016 年第一次試驗合格者為對象，實施第二次、第三次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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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Law School 制度和辯護士試驗導入以後，現在的司法試驗於 2017 年以

前仍舊維持，自最初的辯護士試驗施行之 2012 年起，至 2017 年止，法曹人之養

成同時透過司法試驗與辯護士試驗進行。 

目前因導入了 Law School 制度，司法試驗預定於 2017 年廢止，如何使取代

之辯護士試驗制度成功建置，實屬韓國最為急切之課題。辯護士試驗將擺脫既存

司法試驗之架構，針對作為辯護士所需之實務能力進行檢證，未來出題將採多樣

類型的問題。基於此，法務部當前的重要任務是組成「科目別問題類型研究委員

會」(과목별 문제유형 연구위원회)並積極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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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自 2009 年 9 月起，韓國由政府主導，醫師國家考試除傳統筆試外，開始採

行客觀結構式臨床考試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成為

醫師執照考試的一個正式關卡。韓國是亞洲國家中，第一個於醫師國家考試中採

用 OSCE 的國家。 

韓國為了採行臨床技能考試，由專家團兩度造訪加拿大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MCC)的 OSCE 考試中心，2006 年起先對外國醫學系畢業生參加韓國醫

師國家執照考試者採用 OSCE，並以這 3 年經驗作為 2009 年施行全國醫學院畢

業生參加 OSCE 之基礎。2008 年 5 月 19 公布實技考試試題之各題標題，10 月

14 日公布實技考試之模型與設施，並完成醫病互動評分指南(PPI rating guide)，

目前題庫中計有 120 題，預期在 3 年內可以增加至 300 題。此外，多次舉辦試辦

考試(Pilot Test)，評估由標準病人擔任評分員之妥適性。韓國於 2009 年 7 月正式

公告實技考試計畫，醫學院畢業生報名時間為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日，測驗時

間自 2009 年 9 月 23 日至 12 月 1 日(原定 12 月 5 日止)，為期 51 天，每一應試

者考完全部實技考試需時 157 分鐘，每天可安排 3 梯次。全國 41 所大學醫學院

校之報考者共 3546 位。 

合格標準設定採取之 modified Angoff 方法是在考後才進行，第二階段之總

站數及格標準之決定，則根據委員對不通過率的看法作調整，企圖維持一個合理

的淘汰率，以免激發社會大眾的質疑，終於順利在韓國引進 OSCE 考試技術。首

次採行實技考試的醫師執照考試，於 2010 年 1 月 18 日放榜，實技考試計有 3,456

人應試，合格者 3,289 人，合格率為 95.2%；連同筆記考試，總計應試者 3,469

人，合格者 3,224 人，合格率為 92.9%。 

醫師執照代表醫師具備獨立執業的一般能力，通過醫師執照考試，代表有能

力執行這項執照所賦予的工作，因此可說是為全民健康把關的最重要關卡。目前

國內大多數醫學院的五六年級仍然都在「見習」，缺少臨床病人照護的實務指導，

七年級時又因雜務太多，病人照護數不足，以致一般臨床能力不足，需要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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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學再訓練一年(PGY)。 

與韓國對照，國內有些醫學院和醫院在 OSCE 考試的實務操作上比較嫻熟，

考官和標準病人在 OSCE 扮演的角色明確。但是國內各醫學院尚無眾多應考人分

批應試的經驗，硬體設備需要再加強，OSCE 教案需要建置更多數量和更多元

性，標準病人需要更多人數且必須監測訓練品質，國內醫學院的課程也必須因應

OSCE 考試作適當調整，加入臨床技能教學與實作課程。 

雖然醫師人力素質可以透過國家考試進行鑑定，但更重要的，毋寧是學校長

時間的專業教育。未來我國應在醫師考試中加入 OSCE 作為條件，短期定為應考

資格，長期甚至可以考量列為考試之應試科目，主要目的是引導學校注重臨床能

力的實作教育。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為提昇我國醫學教育品質，積極規劃 OSCE 與臨床醫學教

育之教學評量之整合，決議應全面推廣 OSCE，並成立 OSCE 小組，自民國 96

年 4 月 18 日舉行第一次 OSCE 小組會議起，陸續召開 7 次會議，推動將 OSCE

納入未來國家考試之中。98 年 4 月 1 日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第七次 OSCE 會議決

議，將 OSCE 合格證書納入醫師應考資格，並提考選部醫師考試改進推動小組討

論，預定 101 年實施。 

如何提升標準病人和實地考試委員的素質和一致性，將是未來推動臨床技能

考試的重要關鍵之一。考選部為此已於民國 98 年 9 月 29 日召開醫師考試改進推

動小組會議第 5 次會議，研議將 OSCE 納入醫師分試考試第二試之應考資格，實

施時間以民國 101 年為目標，惟實際實施時間將俟 OSCE 標準化建置時程而定。

會中並決定邀集考選部、教育部、行政院衛生署成立跨部會研究規劃小組，進行

委託研究，就 OSCE 評分項目、內容、時間、辦理方式等訂定標準化作業程序。 

參訪及考察韓國行程結束後，第八次 OSCE 小組會議於 98 年 12 月 8 日舉行，

特別邀請考選部派員與會說明未來政策方向。另外，臺北醫學大學教師發展中心

與市立萬芳醫院教研部於 99 年 1 月 7 日及 8 日合辦「建構 High-stake OSCE 工

作坊」，參加人員對於考選部未來如何協助國內 OSCE 制度的建立，多所期待。 

因此，如何擬定未來國內 OSCE 作法，整合各醫學校院及醫學中心的努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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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當屬迫切之議題。目前考選部已初步決定再次邀集國內醫界代表召開專案會

議，儘速釐清各階段重要工作，以期順利導入 OSCE 至醫師考試制度之中，進而

鼓勵各醫學校院重視臨床技能之授課，提昇醫學生之執業能力。 

其次，在韓國司法試驗部分，現行韓國法曹人之養成制度，主要以法學教育、

選拔試驗以及研修制度等三階段所構成。法學教育是以法學大學為主要培育機

構，法曹人選拔是透過法務部主管之司法試驗予以實施，對於獲得選拔者之實務

研修則由司法研修院負責。司法試驗以選擇型試驗之第一次試驗、論述型試驗之

第二次試驗、口述面談試驗之第三次試驗所組成，通過各階段後，即可參加下一

階段之試驗。最終合格者應參加司法研修院的 2 年課程，司法研修院修畢後之

人，依本人之志願加上額外之選拔，可分別從事判事、檢事或辯護士等領域之活

動。 

在進入司法研修院以前之法學教育，主要是在非研究所(大學院)階段的學系

(學部)階段中，為期 4 年以理論為中心的法學教育。即使法科大學(법과대학)未

畢業(卒業)，亦可能於司法試驗中應試。自 2009 年起導入法學專門大學院(법학

전문대학원，Law School)，包括 25 所大學，2,000 名的定員。法學專門大學院

預定將在 2017 年以前與司法試驗併存。 

由於導入了 Law School 制度，法務部為籌備以 Law School 畢業生為對象之

新式辯護士試驗制度，乃研擬辯護士試驗法，該法案經國會於 2009 年 4 月通過

施行。該法的主要內容，是以 Law School 碩士學位取得者為限，賦與辯護士試

驗之應試資格；Law School 畢業後，5 年內以得應試 5 回為限。韓國法務部基於

辯護士試驗將針對作為辯護士所需之實務能力進行檢證，未來出題將採多樣類型

的問題，目前致力於改進命題品質中。 

在韓國拜會司法試驗各相關機關、團體過程中，大韓辯護士協會對於引進美

國式 Law School，表示其主因是韓國大學教授具有很大的政策影響力，但既然

相關法律已陸續制定施行，大韓辯護士協會將負責任地扮演協助的角色，使新制

順利推行。韓國法務部表示，韓國推行法曹人養成新制度，或許可提供臺灣推動

相關改革的參考經驗，同時也期許臺灣目前推動的司法官律師考試改進方案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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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成功。韓國司法研修院對於法曹人養成制度的改革，由於機關職能極大部分將

被取代，似乎難掩落寞，但也提出未來業務轉換重點。首爾大學法學大學院則顯

然十分支持新制，但目前最關切的，是期望未來法學專門大學院畢業生參加辯護

士試驗，合格率能夠達到 80%以上，唯有如此，學生才能安心求學，專心學習法

曹人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日本於 1999 年在內閣之中設置「司法制度改革審議會」，經 2 年研議後，於

2001 年提出正式意見書，其中在法曹養成制度的改革部分，引進類似美國 law 

school 的法科大學院制度，於 2004 年 4 月開設，並於 2006 年起配合開始實施新

司法試驗，限修畢法科大學院課程者始能報考。不過，由於法科大學院設置過多，

新司法試驗合格率約僅 30%，導致法科大學院學生為了考試，無暇認真學習，無

法達到改革的目的，多數意見認為日本法科大學院為失敗之經驗。 

韓國雖然也引進了美國式 Law School 制度，但似乎汲取了日本失敗的經驗，

嚴格限制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數量及招生人數，加上未來免經司法研修院之修

習，可直接取得辯護士資格，不再受到司法研修院每年 1,000 名研修員額之限制，

就目前而言，韓國的改革成功機會很高，其關鍵點誠如首爾大學法學大學院所關

切的：2012 年開始舉辦的首屆辯護士試驗，究竟會有多少合格率？ 

從韓國法曹人養成制度改革的經驗可以發現，改革不必等待，一旦引進了

Law School 制度，陸續即可配合建構新的辯護士試驗制度，在法學專門大學院首

屆畢業生仍在 3 年課程求學期間，相關命題作業都已積極展開。 

為改進司法官及律師考試制度，考選部於民國 95 年成立司法官律師考試改

進推動小組，經召開 10 次會議，就二項考試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成績計算

及錄取(及格)標準詳加討論，於 97 年 12 月 19 日擬具司法官及律師考試制度改

進專案報告，報請考試院審議通過。該部嗣據考試院審議結果，研修(訂)司法官

及律師二項考試規則，於 98 年 6 月 15 日報請考試院審議，經召開 2 次全院審查

會完成審查。考試院於 8 月 20 日召開第 11 屆第 48 次會議，通過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草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試規則修正草

案，新制考試將自民國 100 年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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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司法官與律師考試之筆試均採二試，二項考試之第一試及第二試應試科

目均相同。另司法官考試第三試為口試。新制考試制第一試均為測驗式試題，及

格者得應第二試，均為申論式試題。第一試應試科目將改為：綜合法學（一）（憲

法、行政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法律倫理）。綜合法學

（二）（民法、民事訴訟法、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海商法、證券交易法、

法學英文）。第二試則為：憲法與行政法、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刑法與刑事訴訟

法、商事法（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證券交易法）、國文（司法官：作文、

公文與測驗；律師：作文與測驗）。 

司法官考試第一試及第二試錄取資格均不予保留，第一試筆試成績不計入考

試總成績，第二試筆試與第三試口試成績合併計算為考試總成績。第一試筆試成

績合計 600 分，第二試筆試成績合計 1000 分，第三試口試為 100 分。第一試筆

試擇優錄取全程到考人數 33%；第二試筆試錄取標準依需用名額加成 10%進入

第三試口試，並依應考人考試總成績及需用名額擇優錄取。 

律師考試第一試錄取資格不予保留。第一試筆試成績合計 600 分，第二試筆

試成績合計 1000 分。第一試及第二試筆試均擇優錄取全程到考人數 33%。 

為利新制實施，考選部已同步推動命題及閱卷之改進措施，除將預先模擬命

題、進行試考、實際評閱，以建立試題範例，對外公布，供應考人作為未來準備

司法官及律師考試參考外，並將建立應試科目命題大綱、測驗式試題採常設題庫

小組方式命題、申論式試題採命題小組方式命題、落實閱卷標準會議、各科目採

行閱卷小組方式評閱試卷等措施。目前模擬命題已經完成，並於 99 年 1 月 30 日

~2 月 1 日舉行新制司法官、律師考試預試，為期 3 天。 

我國司法官考試與律師考試制度，與日本、韓國多年採行之審檢辯三合一考

試制度不同，面臨的問題也不太相同。日韓過去之司法試驗應考資格寬鬆，引進

Law School 制度之後，如果考試及格率不低的話，確實有助於法曹養成朝向更專

業化之方向發展。我國司法官與律師考試相對於日韓過去的司法試驗，應考資格

比較嚴格，以大學法律系畢業生為最主要對象，因而改革重點或許不在於學校教

育，而在於考試方式是否具備信效度，未來如何配合新的應試科目架構，設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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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題及閱卷計分方式，應為本次司法官與律師考試新制成功之關鍵。 



 55

附錄 1  參訪及考察照片 

參訪人員抵達後與韓國台北代表部陳大使永綽合影(2009.11.9) 

楊部長會晤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金鍵相院長等人(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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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部長觀看韓國臨床技能評量監視系統(2009.11.10) 

參訪團與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金鍵相院長等人合影 (20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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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部長與大韓辯護士協會金平祐協會長等人合影 (2009.11.10) 

楊部長與韓國法務部 Sung, Yung-Hoon 次長等人合影 (20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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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部長與韓國司法研修院朴國洙院長等人合影 (2009.11.11) 

楊部長與首爾大學法學大學院金建植院長等人合影 (20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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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韓國保健醫療人國家試驗院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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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韓國司法試驗相關法令：中文翻譯 
 

司法試驗法 
[一部改定 2006.3.24 法律第 7893 號] 

 

第 1 條（目的）本法以針對欲成為判事．檢事．辯護士或軍法務官者，就其有無必要之學識與能力進行檢定而施

行之司法試驗相關事項予以規定，為其目的。 

第 2 條（司法試驗實施機關）司法試驗(以下稱「試驗」)由法務部長官掌管．實施之。 

第 3 條（試驗之施行及公告）�法務部長官每年應實施試驗一回以上，其實施計畫應予公告。 

�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公告，其有關必要事項，由大統領令定之。 

第 4 條（選拔預定人員）選拔預定人員於每次試驗施行時，由法務部長官聽取第 14 條所規定之司法試驗管理委

員會之審議意見，以及最高法院與辯護士法第 78 條所規定之大韓辯護士協會之意見後，決定之。 

第 5 條（應試資格）�欲於試驗中應試者，應符合下列各款之一： 

1. 於高等教育法第 2 條各款所規定之學校、平生教育法第 21 條或第 22 條所規定之社內大學或遠隔大學形態

之平生教育施設(以下稱「學校」)中，履修一定學分以上之法學科目者。 

2. 依學分認定等有關法律之規定，其履修一定學分以上法律科目之情事，獲得學分認定者。 

�第 1 項所規定之法學科目之種類、學分之數量、學分認定之基準及應試資格之疏明方法，由大統領令定之。 

�第 1 項所規定之學校首長及學分認定機關首長，關於欲在試驗中應試者之應試資格有無，遇法務部長官或欲

在試驗中應試者要求確認時，應予回應。 

第 6 條（應試缺格事由）以各該試驗之最終試驗預定日為基準，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不得於試驗中應試。 

1. 禁治產者或限定治產者。 

2. 受禁錮以上之實刑，其執行終了(含視同執行終了之情況)，或不予執行確定後，未滿 5 年者。 

3. 受禁錮以上之刑，自其執行猶豫之期間完了之日起算，未滿 2 年者。 

4. 如屬於受禁錮以上之刑之宣告猶豫情況，其仍在宣告猶豫期間中者。 

5. 依據法院之判決或其他法律，資格喪失或停止者。 

6. 依據懲戒，自受罷免之處分之日起算，未滿 5 年者。 

7. 依據懲戒，自受解任之處分之日起算，未滿 3 年者。 

第 7 條（試驗之區分）�試驗按第 1 次試驗．第 2 次試驗．第 3 次試驗區分實施。 

�第 2 次試驗以經第 1 次試驗合格者或受第 1 次試驗免除者，得准應試；第 3 次試驗以經第 2 次試驗合格者或

受第 2 次試驗免除者，得准應試。 

第 8 條（試驗方法）�第 1 次試驗以選擇型方式實施為原則，並得混用記入型方式。 

②第 2 次試驗以論述型方式實施。 

③第 3 次試驗採面接試驗，並評定以下各款事項： 

1. 身為法曹人的國家觀．使命感等倫理意識 

2. 專門知識與應用能力 

3. 意思發表之正確性與論理性 

4. 禮儀．品行及誠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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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意力．意志力及其他發展可能性 

第 9 條（試驗科目）①第 1 次試驗之科目為憲法、民法、刑法及大統領令所定之科目；第 2 次試驗之科目為憲法、

民法、刑法、商法、行政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於此情況，對於部分科目，得依大統領令所定方式，

決定出題範圍，據以實施試驗。 

②第 1 次試驗之科目中大統領令所定科目，於各該試驗公告日起逆算 2 年之日所屬年份 1 月 1 日以後實施之其

他試驗機關之試驗(以下稱「其他試驗」)中所取得之成績，得代替該科目之試驗。於此情況，其他試驗之種

類、該當科目之合格所必要分數及其疏明方法，以大統領令定之。 

③遇試驗科目如有新設，或第 1 項後段所規定之試驗科目之出題範圍如有擴大之情況，自該當科目之試驗施行

預定日開始逆算，應置 2 年以上之猶豫期間。 

第 10 條（試驗之一部免除）①對於第 1 次試驗合格者，以次一回之試驗為限，其第 1 次試驗予以免除。 

②對於非屬各該試驗之第 2 次試驗免除者，其第 3 次試驗不合格，或未應試者，依其本人之申請，以次一回試

驗為限，其第 1 次試驗及第 2 次試驗予以免除。但，法務部長官對於第 3 次試驗中因天災．地變等不可抗力

之事由未能應試者，於其事由終了後，連同最初公告之該回試驗應試願書，將其事由對應之疏明書類提出者，

得免除其第 1 次及第 2 次試驗。 

第 11 條（試驗之合格決定）①第 1 次試驗及第 2 次試驗之合格決定，以各科目別所取得之分數合算後之總得分

為依據。但，試驗科目中，遇有依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以其他試驗取得之成績代替試驗科目之情況，該科目

成績不算入第 1 次試驗之總得分，僅以其他科目之合格與否決定之。 

②各試驗之區分別．科目別之合格最低分數、科目別配分基準、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及其他試驗合格決定方法，

由大統領令定之。 

第 12 條（合格者公告及合格證書交付）法務務長官於第 3 次試驗合格者決定時，應無所遲滯予以公告，並對合

格者交付合格證書。 

第 13 條（試驗委員）①試驗委員以第 1 次．第 2 次及第 3 次試驗之試驗委員為區分，每次試驗由法務部長官予

以任命或委囑之，其人數以大統領令定之。 

②試驗委員應留意試驗之出題與計分，除了避免因特殊的學說造成偏見，並且主要以對於一般的法學知識的理

解與其應用能力進行試驗。 

第 14 條（司法試驗管理委員之設置及構成）①為實施試驗，於法務部內設置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以下稱「委員

會」)。 

②委員會以包括委員長以副委員長 2 人，共 13 人為委員構成之；委員長由法務部長官為之，副委員長於以下

各該委員中，由法務部長官自各款別內指名各 1 人。 

1. 法務部次官，判事，檢事，辯護士 

2. 法學教授(指具有在大學教授法律學之副教授以上職位者。以下同)，非營利民間團體支援法第 2 條所規定之

非營利民間團體(以下稱「非營利民間團體」)推薦者，非屬辯護士或法學教授、具有司法試驗相關經驗與

德望者 

③委員長除外，委員由法務部長官任命或委囑之，並以法務部次官，判事 2 人，檢事 1 人，辯護士 2 人，法學

教授 3 人，非營利民間團體推薦者 1 人，及非屬辯護士或法學教授、具有司法試驗相關經驗與德望者 2 人之

委員構成之。 

④委員長除外，委員之任期為 2 年。但，如係以具有法務部次官，判事，檢事，法學教授之職務者而任命或委

囑為委員者，遇其職務辭任之情況，視同解任或解職。 

⑤委員長統轄委員會之業務，並代表委員會。 

⑥遇有委員長因不得已之事由，不能遂行職務之情況，由委員長指定之副委員長代行委員長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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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委員會之機能）委員會審議以下各款事項。 

1. 試驗問題之出題方向及基準有關事項 

2. 計分基準等之決定有關事項 

3. 試驗合格者之決定有關事項 

4. 試驗科目及試驗施行方法等之改善有關事項 

5. 對於選拔預定人員之審議意見有關事項 

6. 決定出題範圍而後實施之試驗科目及其出題範圍之變更有關事項 

7. 針對第 1 次試驗中以其他試驗代替之科目，其他試驗之種類與合格必要分數之變更有關事項 

8. 試驗免除者之決定有關事項 

9. 其他與試驗有關、法務部長官付議事項 

第 16 條（委員會之召集與定足數）①委員會之會議由委員長於認定必要時予以召集之。 

②委員會之會議於在籍委員過半數出席時開議，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贊成議決之。 

第 17 條（對於不正行為者之處置）①法務部長官對於符合下列各款之一者，應停止其各該試驗，及取消其合格

決定；自該處分生效日起 5 年間，本法所定之試驗及其他以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任用為目的之試驗，停

止其應試資格。 

1. 於試驗中，為不正行為者 

2. 於第 5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應試資格有關疏明書類中，為虛偽記載者 

3. 於第 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其他試驗之試驗分數有關疏明書類中，為虛偽記載者 

②於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任用試驗中，為不正行為，應試資格遭停止中者，在該期間中，不得應本法所定

之試驗。 

③法務部長官於作成第 1 項所規定之處分之時，對受其處分者，應無所遲滯予以通知，並將其名單於官報中揭

載。 

第 18 條（試驗情報之公開）①於試驗中應試者，自各該試驗之合格者發表日開始 6 個月內，得向法務部長官，

請求本人之成績公開。於此情況，法務部長官對於請求者應公開其成績。 

②法務部長官對於計分表．答案紙，以及其他有對試驗業務之公正遂行，招來顯著支障之事由之有關情報，得

不予以公開。 

第 19 條（對於其他機關等之協助邀請）①法務部長官為使試驗管理業務圓滑遂行，於必要之情況，得對中央行

政機關．地方自治團體．關係機關或國．公立學校之首長等，要求試驗場所之提供、試驗管理人力之派遣、

問題出題或試驗實施場所之警備，以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②受到第 1 項所規定之協助邀請之中央行政機關．地方自治團體．關係機關或國．公立學校之首長等，以無特

別之事情為限，對法務部長官之要求，必須回應。 

第 20 條（罰則適用時之公務員擬制）委員會之委員或試驗委員中，如為非屬公務員之委員，於適用刑法第 127

條及第 129 條至 132 條時，視同公務員。 

第 21 條（軍法務官任用試驗）軍法務官任用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軍法務官任用試驗，由法務部長官準用本

法所定之試驗實施之，但選拔人員及試驗之施行有關事項應與國防部長官協議定之。 

 

附則 <第 6436 號，2001.3.28> 

第 1 條（施行日）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行。但，第 2 條至第 4 條，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 項本文．第 2 項，第 12 條至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及第 3 項，第 18 條至第 21 條之規定，



 84

自 2002 年 1 月 1 日起；第 9 條第 2 項，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及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第 5 條及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分別施行。 

第 2 條（對於制裁等之經過措置）因本法施行前之行為，司法試驗、軍法務官任用試驗、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

員任用試驗之應試資格遭停止中者，在該期間中，不得應本法所定之試驗。 

第 3 條（有關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之經過措置）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基於 2002 年中實施之試驗管理，於第 1 項

但書規定之施行日以前，得先構成．運營。 

第 4 條（其他法律之改定）①警察公務員法中，按以下方式改定之。 

第 8 條第 3 項第 4 款中「司法試驗令」改為「司法試驗法」。 

②軍法務官任用法中，按以下方式改定之。 

第 5 條第 1 項中「司法試驗令」改為「司法試驗法」。 

③消防公務員法中，按以下方式改定之。 

第 6 條第 2 項第 4 款中「司法試驗令」改為「司法試驗法」。 

 

附則 <第 7893 號，2006.3.24>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85

司法試驗法施行令 
 [一部改定 2007.3.27 大統領領第 19958 號] 

 

第 1 條（目的）本令就「司法試驗法」中委任之事項及其施行有關之必要事項予以規定，為其目的。 

第 2 條（試驗之公告）①法務部長官於「司法試驗法」(以下稱「法」)第 2 條所規定之司法試驗(以下稱「試驗」)

擬實施之時，應將其試驗日時．試驗場所．試驗方法．試驗科目．應試資格．選拔預定人員及出願節次(報名

程序)等，於每年 1 月 31 日以前，在官報與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日報)等公告之。 

②法務部長官於第 1 項規定之公告後，在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第 1 次試驗．第 2 次試驗及第 3 次試驗擬實施

之時，其日時．場所及擬於試驗中應試者之準備事項等，於試驗期日 10 日前，應於官報與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等公告之。但，遇有不可避之事由，致公告內容變更之情況，在試驗期日 5 日前，應將其變更事項

於官報與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等公告之。 

第 3 條（應試資格）①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法學科目之種類與學分認定之基準，於學校有開設法學學位課程之

情況，依其學校之學則；於其他情況，依「學分認定等有關法律」。但，法務部長官經過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

之審議，雖遇有科目非屬規定之法學學位課程專攻科目之情況，惟其內容係法學相關時，得認定為法學科目

之學分；遇有科目屬於規定之法學學位課程專攻科目之情況，如其內容明白地與法學無關時，得不認定為法

學科目之學分。 

②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學分數，為 35 學分。 

③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應試資格疏明方法，於法學士之情況，依學位證書寫本或學位證明書；於其他情況，

依法務部令所定方法，由履修學位之學校首長或學分認定機關首長發給之法學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但，因

不得已之事由，依法學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不能疏明應試資格時，法務部長官得經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之審

議，以成績證明文件代替之。 

④擬於試驗中應試者，應於第 1 次試驗日之前一日以前，提出第 3 項規定之疏明書類。 

第 4 條（試驗科目）①法第 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之第 1 次試驗之科目中大統領令另定之科目，如別表 1。 

②法第 9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之出題範圍決定後再實施之試驗科目，其出題範圍如別表 2。 

③法第 9 條第 2 項前段中所稱「第 1 次試驗之科目中大統領令另定之科目」，指英語科目。 

④法第 9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之其他試驗之種類，如別表 3，合格必要分數如別表 4。 

⑤法第 9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之合格必要分數之疏明方法，依其他試驗機關發給之成績表；擬於試驗中應試者，

應於第 1 次試驗日之前一日以前提出之。 

第 5 條（試驗之合格決定）①於第 1 次試驗之合格決定時，第 4 條第 3 項中規定之科目除外，就其餘科目，每科

目滿分之 4 成以上，全科目總得分之 6 成以上得分者中，考慮第 2 次試驗應試者人數後，依全科目總得分，

按高得分者之順序決定之。於此情況，選擇科目之滿分，為必須科目滿分之 5 成。 

②於第 2 次試驗之合格決定時，於每科目 4 成以上得分者中，考慮第 3 次試驗應試者人數等因素後，於最終選

拔預定人員之 13 成之範圍中，依全科目總得分，按高得分者順序，決定合格者。於此情況，民法科目之滿分，

為其他科目滿分之 15 成。 

③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之得分之計算，以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以下捨去)為止，計算之。 

④於第 3 次試驗之合格決定時，法第 8 條第 3 項各款規定之面接試驗每一評定要素分別以「上」(3 分)、「中」

(2 分)、「下」(1 分)區分之，以總 15 分滿分之方式計分之；各試驗委員計分後之評分之平均，以「中」(10 分)

以上者為合格者。但，於試驗委員之過半數就任一評定要素為「下」之評定之情況，為不合格。 

⑤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及其他合格決定之必要事項，以法務部令定之。 

第 6 條（合格證明書之發給）①法務部長官依據本人之申請，發給合格證明書。 

②欲接受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者，應以相當於法務部令所定金額之手續費收入印紙，附貼於申請書上。但，如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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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接受以電子文書發給合格證明書之情況，則為免費。 

第 7 條（試驗委員）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之試驗委員之人數，如係第 1 次試驗及第 2 次試驗之情況，每科目(法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之其他機關之試驗代替之科目除外)3 人，如係第 3 次試驗之情況，為 3 人以上。 

第 8 條（應試手續費）①欲於試驗中應試者，應納付法務部令所定金額之應試手續費。但，法務部長官得取代應

試手續費納付，改以相當金額之收入印紙附貼於應試願書上。 

②第 1 項規定之手續費，於未在試驗中應試之情況，亦不予還給。 

第 9 條（對於委員會之委員等酬勞支給）對於委員會之委員．試驗委員及試驗管理官等，於預算之範圍中，支給

酬勞。 

 

附則 <第 17181 號, 2001.3.31> 

第 1 條（施行日）本令自公布日起施行。但，第 2 條，第 2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5 條至第 9 條，別表 1 及別表

2 之規定，自 2002 年 1 月 1 日起；第 4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別表 3 及別表 4 之規定，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

第 3 條之規定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分別施行。 

第 2 條（其他法令之廢止）司法試驗令同時廢止。但，司法試驗令第 2 條，第 3 條，第 7 條至第 22 條及別表之

規定，至 2001 年 12 月 31 日止具有效力。 

第 3 條（有關語學科目之經過措置）2002 年及 2003 年實施之試驗，其第 1 次試驗科目中之語學科目，不拘於第

4 條第 1 項及別表 1 之規定，採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中國語及俄羅斯語中之 1 科目。 

第 4 條（有關出題範圍之經過措置）2002 年及 2003 年實施之試驗，其第 1 次試驗科目中之知的財產權法之試驗

實施範圍，不拘於第 4 條第 2 項及別表 2 之規定，採特許法．實用新案法．意匠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 

第 5 條（有關合格者決定之經過措置）2002 年及 2003 年實施之試驗，其合格者決定，不拘於第 5 條第 1 項之規

定，以包含語學科目在內，每科目 4 成以上及全科目總得分之 6 成以上得分者之中，依全科目總得分，按高

得分者順序，決定合格者。於此情況，語學科目之滿分，為必須科目滿分之 5 成。 

第 6 條（有關軍法務官任用試驗之經過措置）對於 2001 年 12 月 31 日以前實施之司法試驗，其第 1 次試驗合格

者中，依司法試驗令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合於軍法務官任用試驗第 1 次試驗免除要件者，不拘於上述規定之

廢止，仍依上述規定所定方式，免除軍法務官任用試驗第 1 次試驗。 

 

附則 <第 18160 號, 2003.12.18> 

本令自公布之日起施行。但別表 2 之改定規定中，第 1 次試驗科目經濟法之出題範圍，其包含電子商交易等消費

者保護有關法律之部分，自 2006 年 1 月 1 日以後實施之司法試驗開始適用。 

 

附則(Design 保護法施行令) <第 18903 號, 2005.6.30> 

第 1 條（施行日）本令自 2005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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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其他法令之改定）①至⑩省略。 

⑪司法試驗法施行令一部，按以下方式改定之。 

別表 2 之知的財產權法欄之出題範圍欄中「意匠法」改為「設計保護法」。 

⑫至�省略。 

 

附則 <第 19125 號, 2005.11.11> 

本令自公布之日起施行。但，第 5 條第 2 項之改定規定，自 2007 年 1 月 1 日以後最初實施之第 2 次試驗開始適

用之。 

 

附則 <第 19711 號, 2006.10.26> 

本令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附則 <第 19820 號, 2007.1.5> 

①(施行日) 本令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②(有關 TOEFL IBT 施行之經過措置) 遇有本令施行前，別表 3 之 TOEFL IBT 試驗，取得別表 4 之合格必要分數

之情況，視同依第 4 條第 3 項之英語科目試驗合格。 

 

附則(消費者基本法施行令) <第 19958 號, 2007.3.27> 

第 1 條（施行日）本令自 2007 年 3 月 28 日起施行。<但書省略> 

第 2 條至第 6 條省略 

第 7 條（其他法律之改定）①至④省略 

⑤司法試驗法施行令一部，按以下方式改定之。 

別表 2 經濟法欄之出題範圍中「消費者保護法」改為「消費者基本法」。 

⑥至�省略 

第 8 條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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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 

第 1 次試驗科目(第 4 條第 1 項關連) 

 

選擇科目 
國際法，勞動法，國際貿易法，租稅法，知的財產權法，經濟法，刑

事政策，法哲學中 1 科目 

語學科目 英語 

 

 

[別表 2] 

已定實施出題範圍之試驗科目及其出題範圍(第 4 條第 2 項關連) 

 

科目 出題範圍 

國際法 包含國濟經濟法。 

勞動法 包含社會保障法。 

國際貿易法 國際私法及國際物品買賣契約有關 UN 協約。 

租稅法 國稅基本法，所得稅法，法人稅法，及附加價值稅法。 

知的財產權法 
特許法，實用新案法，「設計保護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及電腦程式保護法。 

第 1 次 

試驗科目 

經濟法 

「消費者基本法」，電子商交易中消費者保護之有關法

律，獨占規制及公正交易有關法律，約款之規制有關法

律，割賦交易有關法律，及訪問販賣等之有關法律。 

 

 

[別表 3] 

其他試驗機關之試驗之種類(第 4 條第 4 項關連) 

 

區分 內容 

TOEFL 

亞美利堅合眾國 E.T.S(E.T.S. :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所

施行之試驗(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依其實

施方式分區為 PBT(Paper Based Test), CBT(Computer 

Based Test)與 IBT(Internet Based Test)。 

TOEIC 

指亞美利堅合眾國 E.T.S. (E.T.S. :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所施行之試驗(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EPS 
指首爾大學校英語能力檢定試驗(Tes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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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 4] 

其他試驗機關之試驗合格必要分數(第 4 條第 4 項關連) 

 

TOEFL 

PBT CBT IBT 

TOEIC TEPS 

530 分以上 197 分以上 71 分以上 700 分以上 625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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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試驗法施行規則 
 [一部改定 2007.12.27 法務部令 第 622 號] 

 

 

第 1 條（目的）本規則以「司法試驗法」及同法施行令所委任之事項與其施行之必要事項加以規定，為目的。 

第 2 條（應試願書之提出）①欲在司法試驗(以下稱「試驗」)中應試者(以下稱「應試者」)應於應試願書中添附

以下各款書類，並向法務部長官提出。 

1. 應試願書提出日前 6 個月以內攝影之脫帽上半身寫真(橫 3.5 centimeter，縱 4.5 centimeter)2 枚 

2. 削除 

3. 削除 

4. 因天災．地變等不可抗力之事由，第 3 次試驗未能應試，予以疏明之書類 1`部(以擬依「司法試驗法」第 1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獲得第 1 次試驗及第 2 次試驗免除之情況為限) 

②依第 1 項規定而提出之書類，不予返還。 

第 3 條（應試願書之接受）①法務部長官於接受應試願書時，應對於應試者交付應試表。但，對於第 2 條第 1 項

各款之添付書類未添付之應試願書，得拒絕接受。 

②擔當應試願書之接受之公務員，為達公正之試驗管理之目的，必要時，針對擬於其他人代理下，同時提出 2

封以上之應試願書者，得要求應試願書分散提出之；同時，受此要求者，應聽從之。 

第 4 條（法學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之發給等）①「司法試驗法施行令」(以下稱「令」)第 3 條第 3 項所定之法學

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文件發給之機關，如以下各款。 

1. 「司法試驗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之學校中，於有開設法學學位課程之學校取得學分之情況，為其

學校首長 

2. 於其他情況，為韓國教育開發院長 

②依第 1 項之規定，法學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依別紙書式；法學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中，應記載取得機關、

各教科目之名稱，學分之數量及法學科目學分之合計。 

第 5 條（應試願書之記載事項之變更）應試願書獲接受後，選擇科目或試驗之免除申請內容等應試願書之記載事

項，不得變更之。 

第 6 條（應試者遵守事項）①應試者應持應試表及住民登錄證．旅券．運轉免許證，其他經公共機關發行得確認

本人之身分證，於指定時間以前，進入指定之試驗室。 

②應試者應遵從試驗管理官有關試驗施行之指示；未取得試驗管理官之承認，試驗時間中，不得離開試驗室。 

③應試者於試驗時間中，不得持有携帶用電話機等無線通信機器，及電子計算機等電算機器。 

④應試者應使用指定之筆記具，於各該問題番號之答案紙中作成答案；答案紙中，不得記載答案內容以外之事

項。 

⑤應試者應遵守其他之法務部長官所定應試者遵守事項。 

第７條（違反應試者遵守事項者之處理等）①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不得於該科目及剩餘科目之試驗中應試。 

1, 於試驗時，為不正之行為者 

2. 於指定之時間前，未進入指定之試驗室者 

3. 未得試驗管理官之承認，於試驗時間中，離開其試驗室者 

②遇有符合以下各款之一之情況，不得於剩餘科目之試驗中應試。 

1. 未提出答案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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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答案紙毀損後提出者 

③遇有符合以下各款之一之情況，該科目以零分處理之。 

1. 符合第 1 項各款之 1 者 

2. 符合第 2 項各款之 1 者 

3. 不拘於試驗時間終了與否，不回應試驗管理官之答案紙提出指示，繼續作成答案者 

4. 未使用指定之筆記具者 

5. 未記載．表記，或錯誤地記載．表記應試番號、姓名及住民登錄番號等，致不可能確認為何人者 

6. 在人跡事項記載欄之外的部分，為顯現出特定人之答案，而作出表示者 

7. 於第 2 次試驗時，未於各該問題番號之答案紙中作成答案者(答案紙提出前，獲得試驗管理官訂正答案紙問

題番號之情況除外) 

8. 其他符合法務部長官所定之零分處理基準者 

④法務部長官對於各該科目為零分處理者，及有未應試之科目者，得對其剩餘科目不予計分，並為不及格決定。 

第 7 條之 2（第 2 次試驗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①於第 2 次試驗時，對於各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將各該試驗

委員計分後之全答案紙(以下稱「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標準偏差與平均分算出後，按以下之算式，以調整

後之分數為各應試者之得分。 

    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平均分 

      ──────────────────────── × 5 ＋ 全科目之全答案紙得分之平均分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標準偏差 

  於此情況，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標準偏差，按以下之算式算出之。 

        ────────────────────────────────────────────────────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平均分數)² 之總合計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數 － 1 

②令第 5 條第 2 項所稱「每科目 4 成以上得分者」，指依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算出之科目分數，與依第 1 項

之方法算出之科目分數，二者中任一為 4 成以上者；所稱「全科目總得分」，指依第 1 項之方法算出之總得分。 

第 7 條之 3（第 1 次試驗選擇科目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①於第 1 次試驗選擇科目中，對於應試者之分數，將應

試者選擇之科目之標準偏差與平均算出後，依第 1 款之算式，以調整之分數之 5 成為各應試者之得分。於此情況，

應試者選擇之科目，其分數之標準偏差依第 2 款之算式算出之。 

1.      應試者之分數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平均分 

       ──────────────────────────────────  × 10 ＋ 50 

   應試者選擇科目分數之標準偏差 

2.     ─────────────────────────────────────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分數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平均分)² 之總合計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人員數 － 1 

②令第 5 條第 1 項本文中所稱「每科目 4 成以上」，指調整前之應試者選擇科目分數，與依第 1 項之方法調整

算出後選擇科目分數，二者中任一為 4 成以上之情事；所稱「全科目總得分」，指必須科目分數，與依第 1 項之

方法調整算出後之選擇科目分數，合併後之總得分。 

第 8 條（合格證明書發給及應試手續費）①令第６條第２項所稱「法務部令所定之金額」，指 1 份 200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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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令第 8 條第 1 項所稱「法務部令所定金額」，於司法試驗之情況，指 3 萬圓；於軍法務官任用試驗之情況，

指 1 萬圓。 

第 9 條（成績公開）①擬依「司法試驗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成績公開者，應疏明為應試者本人；於其他

人代理本人請求之情況，應提出本人之委任狀及印鑑證明書。 

②第 1 項所規定之成績公開，得利用電話或情報通信網等為之。 

 

附則 <第 510 號, 2001.12.4> 

本規則自 2002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但，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條之規定，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分別施行。 

 

附則 <第 567 號, 2005.4.29>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附則 <第 599 號, 2006.10.26>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附則 <第 622 號, 2007.12.27>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附則 <第 680 號, 2009.11.20>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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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紙 書式] 

 第       號 

法學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 

姓名  學番  

住民登錄番號  專攻  

取得機關 法學科目名 學分 取得機關 法學科目名 學分 

   

   

取得學分 計  

依司法試驗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證明如上。 

年           月            日 

○○學校長(韓國教育開發院長)  [印] 

【取得機關欄 記載要項】 

1. 於學校取得學分之科目 : 學校名 

2. 於獨學試驗中合格之科目 : 獨學試驗名 

3. 於平性教育施設中履修之學習課程 : 平生教育施設名 

210mm×297mm(保存用紙(2 種) 70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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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 

[(他)一部改定 2008.2.29 法律第 8852 號] 

 

第１章  總則 

第 1 條（目的）本法以藉由決定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運營及教育等有關事項，養成優秀之法曹，為其目的。 

第 2 條（教育理念）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育理念，係符應國民之多樣期待與要求，為了提供良質之法律 service，

養成具備以豐富之教養、對人間及社會有深入之理解、以及將自由．平等．正義作為志向之價值觀為基礎的

健全之職業倫理觀，與能夠將複雜多歧之法的紛爭予以專門的．效率地解決的知識及能力的法曹人。 

第 3 條（國家等之責務）①國家、「高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1 款所定之大學(包含同法第 30 條所定之大學院大學。

以下稱「大學」)、其他與法曹人之養成有關連之機關或團體，為養成符合第 2 條所定教育理念趣旨之法曹

人，應相互協力。 

②國家為養成法曹人，應辦理包括籌備財政的支援方案等之必要措置。 

第 4 條（設置主體）大學之設立．經營者(於國立大學之情況，指國家；於公立大學之情況，指地方自治團體；

於私立大學之情況，指教育法人。以下同)得設置．運營以法曹人之養成所必要之專門的法律理論及實務有

關教育及研究為主要目的之法學專門大學院。 

第 5 條（設置認可等）①擬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其設立．經營者應依第 16 條起至 20 條止所規定之教員．

施設及教育課程等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基準，予以齊備。 

②於公立或私立大學之設立．經營者擬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情況，應獲得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之認可。獲認可

之法學專門大學院被廢止，或獲認可之各事項中屬大統領令所定重要事項有變更時，亦同。 

③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擬依第 2 項為設置認可及廢止．變更認可之情況，應先經第 10 條所定法學教育委員

會(以下稱「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審議。 

④於國家擬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情況，應經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審議。法學專門大學院被廢止，或大統領令所定

重要事項被變更之時，亦同。 

⑤第 2 項所定設置認可及廢止．變更認可之程序等有關之必要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6 條（設置認可之基準）①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遇有依第 5 條第 2 項對於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認可提出申

請之情況，得就為達成第 2 條所定教育理念之教育目標及教育課程之妥當性，與設置基準之充足與否等予以

考慮後，認可之。 

②第 1 項之設置認可有關之必要細部基準，由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定之。 

第 7 條（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入學定員）①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圓滑地提供國民法律 service，及法曹人之需

供狀況等諸般事情考慮之後，就法學專門大學院總入學定員決定之。於此情況，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應將總

入學定員向國會所管常任委員會報告。 

②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依第 1 項決定法學專門大學院總入學定員時，應與法院行政處長、法務部長官協議

之。於此情況，「辯護士法」第 78 條所定之大韓辯護士協會之首長(以下稱「大韓辯護士協會長」)、依「民

法」第 32 條及「公益法人之設立．運營有關法律」第 4 條獲得法務部長官核可而設立之社團法人韓國法學

教授會之首長(以下稱「韓國法學教授會長」)等，得向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提出意見。 

③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個別入學定員，應就各法學專門大學院包含教員．施設及財政在內之各種教育條件，與第

1 項所定總入學定員等，作綜合的考慮後，由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大統領所定範圍中，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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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學士學位課程之廢止）①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不得置法學相關之學士學位課程。 

②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於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開院以前，已設置法學相關之學士學位課程之情況，自

該法學專門大學院學生最初入學之學年度開始，不得許可法學相關學士學位課程之學生入學。 

③不拘於第 1 項，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為了法學專門大學院開院以前，已在該大學之法學相關學士學

位課程中入學學生之教育，於必要之範圍中，應維持法學學位課程。 

第 9 條（與其他法律之關係）①對於法學專門大學院，遇有本法中所定之各種情況時，本法優先於其他法律適用

之。 

②對於法學專門大學院，關於本法未特別規定之事項，適用「高等教育法」等與大學關連之教育關係法。 

 

第 2 章  法學教育委員會 

第 10 條（法學教育委員會之設置及機能）為審議有關法學專門大學院之以下各款事項，以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

所屬之形態，置法學教育委員會。 

1. 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認可有關事項(包含在國立大學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有關事項) 

2, 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廢止及變更認可有關事項(包含在國立大學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廢上及變更有關事項) 

3. 個別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定員有關事項 

4. 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認可之細部基準有關事項 

5. 其他與法曹人之養成及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法學教育有關，經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付議之事項。 

第 11 條（法學教育委員會之構成）①法學教育委員會以包含委員長 1 人，共 13 人之委員構成之。 

②委員長於第 3 項所定委員中，由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任命之。 

③委員於符合下列各款者之中，由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委囑之。 

1. 法學教授或副教授 4 人 

2. 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判事，獲法院行政處長推薦者 1 人 

3. 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檢事，獲法務部長官推薦者 1 人 

4. 具 10 年以上經之辯護士，獲大韓辯護士協會長推薦者 2 人 

5. 從事教育行政 10 年以之公務員 1 人 

6. 有學識與德望者(擔任教授法學之專任講師以上之職位者，及具有辯護士資格者，除外)4 人 

第 12 條（法學教育委員會委員之任期）①委員長及委員之任期為 2 年，得連任。 

②委員之任期中，遇有第 11 條第 3 項第 1 款起至第 5 款止所規定之職務或資格喪失之情況，喪失委員之身分。 

第 13 條（法學教育委員會委員之除斥事由）委員於符合以下各款之一之情況，不得干預該項審議。 

1. 本人或其配偶者於審議對象之大學或設置．經營大學之教育法人中在職之情況 

2. 本人或其配偶者與以下各目之一者之間，有「民法」第 777 條之親族關係之情況 

甲. 審議對象之大學之首長 

乙. 審議對象之大學其法學科．法學部或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員 

丙. 審議對象之大學其學校法人之役員 

第 14 條（對於關係機關之協助要請）法學教育委員會為審議第 10 條各款事項，於必要之情況，得邀請聽取大學

關係者、關係公務員或專門家之意見，或要求大學或關係機關提出資料或意見。 

第 15 條（事實調查等）①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委員長，為審議第 10 條各款事項，為進行必要之事實調查，得任命

調查委員。 

②法學教育委員會為辦理第 1 項之審議，於必要之情況，得於委員或調查委員中，組成現地調查團，實施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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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③法學教育委員會之運營、調查委員之任命及現地調查團之構成等相關之必要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3 章 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基準及運營 

第 16 條（教員等）①法學專門大學院應於編制完成年度之學生定員，每教員 1 人學生數 15 人之範圍內，確保按

大統領令所定學生人數予以區分數量之教員。 

②於第 1 項所定法學專門大學院應確保之教員數量 5 分之 1 的範圍內，得將大統領令所定之兼任教員等，依大

統領令所定方法換算後之教員人數予以算入。 

③於第 1 項所定法學專門大學院應確保之教員(第 2 項所定之兼任教員除外)人數未滿 20 人之情況，應確保至

20 人。 

④法學專門大學院依第 1 項及第 3 項應確保之教員數 5 分之 1 以上，應確保為具辯護士或外國辯護士之資格、

並具 5 年以上關連領域之實務從事經歷之教員(以下於本項中稱「實務經歷教員」)。於此情況，符合教員 5

分之 1 人數之實務經歷教員，不得算入為第 2 項所定之兼任教員。 

第 17 條（物的基準）①法學專門大學院為達充實之教育，應備齊大統領令所定之施設。 

②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應確保法學專門大學院運營所必要之財政；並準備獎學金制度等對學生經濟的支

援方法。 

第 18 條（學位課程及授業年限）①於法學專門大學院中如置有碩士學位課程，得依學則所定方式置博士學位課

程。 

②第 1 項所定碩士學位課程之修業年限為 3 年以上。 

③對於履修第 1 項所定學位課程者，授與大統領令所定之各該學位。 

④法學專門大學院中，得置不授與學位之研究課程。 

⑤法學專門大學院中設置之博士學位課程，及第 4 項所定不授與學位之研究課程，其定員或入學者，不包含於

第 7 條．第 10 條第 3 款．第 26 條及第 39 條第 1 款所定之定員或入學者中。 

第 19 條（學分）①法學專門大學院碩士學位課程之履修必要學分，須為大統領令所定之學分以上，並以學則定

之。 

②在本法所定以外之其他法學專門大學院，或與法學專門大學院相應之外國大學之學位課程中所取得之學分，

於大統領令所定範圍中，得依學則所定方式認定各該法學專門大學位之學分。 

③對於取得與法學專門大學院法學有關之學士學位以上學位，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中必要之法學知識已習得之情

事被認定者，於大統領令所定範圍中，依學則所定方式，得就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學分已取得之情事予以認

定。 

第 20 條（教育課程）①法學專門大學院對於養成符應第 2 條教育理念趣旨之法曹人，其所必要之教科目，應予

開設並以有體系的教育課程運營之。 

②法學專門大學院應開設之教科目等有關之必要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21 條（對於設置基準之樹立．變更之意見收斂）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教員．施設．教育課程等法學專門大

學院之設置有關重要基準擬予樹立．變更之情況，應聽取法院行政處長．法務部長官．大韓辯護士協會長及

韓國法學教授會長等之意見。 

第 22 條（入學資格）得於法學專門大學院中入學者，為持學士學位或依照法律有與此同等之學歷，經認定者(以

下稱「學士學位取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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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學生選拔）①法學專門大學院於第 22 條所定具入學資格者之中，得依一般銓衡、或依特別銓衡，選拔

學生。 

②法學專門大學院對於志願者之學士學位課程內之成績、就能否成為法曹人之資質有關適性予以測定之試驗

(以下稱「適性測驗」)之結果、以及外國語能力，應作為入學銓衡資料予以活用；其他對於社會活動及奉仕

活動之經歷等，亦得作為入學銓衡資料予以活用。於此情況，如實施僅以評價法學有關知識為目的之試驗，

其結果不予納入入學銓衡資料活用。 

③法學專門大學院應樹立為了公正地選拔入學者，包含大統領令所定內容之入學銓衡計畫，公布並施行之。 

④第 1 項所定一般銓衡及特別銓衡等有關之必要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24 條（適性試驗之施行）①適性試驗，由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施行之。但，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對於適性試

驗之施行所必要之組織及人力齊備之機關予以指定後，得施行適性測驗。 

②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對於依第 1 項但書被指定之機關(以下於本條中稱「指定機關」)，遇有符合以下各款之

一情況時，其指定得予取消。但，於符合第 1 款之情況，其指定應予取消。 

1. 以虛偽或其他不正方法，獲得指定之情況 

2. 無正當事由，未施行適性試驗之試驗業務之情況 

3. 未齊備適性試驗之施行所必要之組織與人力之情況 

③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對於指定機關，得命其提出與適性試驗施行有關連之報告或資料。 

④擬於適性試驗中應試者，應納付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所定之應試手續費。 

⑤指定機關之指定基準及程序、適性試驗應試手續費之納付方法、其他與適性試驗之施行有關之必要事項，以

大統領令定之。 

第 25 條（編入學）①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學生，得依學則所定方式，於其他法學專門大學院中編入學。 

②依第 1 項編入學之學生，於從前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中取得之學分，得依學則所定方式，就編入學之法學專門

大學院之學分予以認定。 

第 26 條（學生構成之多樣性）①法學專門大學院應以促使具多樣知識與經驗者入學為目標而努力。 

②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入學者中，於法學以外的領域內取得學士學位者，所占比率應為入學者 3 分之 1 以上。 

③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入學者中，於設置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以外的大學內取得學士學位者，所占比率應為

入學者 3 分之 1 以上。 

 

第 4 章  對於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評價 

第 27 條（法學專門大學院評價委員會之評價）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應依大統領令所定方式，接受第 28

條所定法學專門大學院評價委員會(以下稱「評價委員會」)之評價。 

第 28 條（評價委員會之設置與機能）為遂行與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育評價有關之以下各款業務，以「辯護士法」

第 78 條所定大韓辯護士協會所屬形態，置法學專門大學院評價委員會。 

1. 對於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育．組織．運營及施設等(以下稱「教育等」)之評價 

2. 為求適正地評價而進行之評價技法之開發與評價基準之樹立 

第 29 條（評價委員會之構成）①評價委員會以包含委員長 1 人，共 11 人之委員構成之。 

②委員長於第 3 項所定委員之中，由大韓辯護士協會長任命之。 

③委員於符合以下各款者之中，由大韓辯護士協會長委囑之。 

1. 法學教授或副教授，經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推薦者 4 人 

2. 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判事，經法院行政處長推薦者 1 人 

3. 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檢事，經法務部長官推薦者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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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辯護士 1 人 

5. 從事 10 年以上教育行政之公務員 1 人 

6. 有學識與德望者(擔任教授法學之專任講師以上之職務者，與具辯護士之資格者，除外)3 人 

第 30 條（評價委員會委員之任期）①委員長及委員之任期為 2 年，得連任。 

②委員於其任期中，遇有第 29 條第 3 項第 1 款起至第 5 款止所規定之職務或資格喪失之情況，其委員身分亦

喪失之。 

第 31 條（評價委員會委員之除斥事由）委員於遇有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情況，不得參與該項評價。 

1. 本人或其配偶者有於作為評價對象之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或設置．經營大學之教育法人中任職之

情況 

2. 本人或其配偶者與符合以下各目任一者之間，有「民法」第 777 條之親族關係之情況 

甲. 評價對象之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首長 

乙. 評價對象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員 

丙. 評價對象之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所屬教育法人之役員 

第 32 條（自體評價）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對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育等，應依大統領令所定方式，實施

自體評價，將其結果向評價委員會提出，並公表之。 

第 33 條（評價基準）①評價委員會於為教育等之評價時，應就設置基準之遵守與否、入學者選拔之公正性、教

育課程之適正性與卒業生之社會進入現況等，進行綜合的評價。 

②評價委員會應在獲得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承認下，決定教育等評價所必要之基準。 

第 34 條（事實調查等）①評價委員會之委員長為進行教育等之評價所必要之事實調查，得任命調查委員。 

②評價委員會為進行教育等評價，於必要之情況，得於委員或調查委員中，組成現地調查團，實施現地調查。 

③現地調查團之構成等有關之必要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35 條（評價結果之通知等）①法學專門大學院於為教育等之評價之情況，其結果應對該大學通知，並向教育

人的資源部長官提出之。於此情況，評價委員會應公表評價結果。 

②評價委員會於評價實施之過程中，對該大學，應賦與意見陳述之機會。 

第 36 條（評價委員會之運營等）①為補助評價委員會之事務，於評價委員會中置必要之器具。 

②評價委員會之委員長為期業務遂行，於認定為必要之情況下，得對國家機關或關連機關．團體要求派遣所屬

公務員或任職員。 

③評價委員會為遂行其機能，於必要之情況，得邀請聽取法學專門大學院之關係者或關係公務員．專門家之意

見，或要求法學專門大學院及關連機關提出資料或意見。 

④評價委員會為運營而必要之經費，得由國庫支援。 

⑤其他與評價委員之運營等有關之必要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37 條（對於評價委員會之資料提出之要求等）①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於收到第 35 條所定評價委員會提出之評

價結果後，為對於評價結果進行檢討，於認定為必要之情況下，得對評價委員會要求提出與評價有關連之各

種資料。 

②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於遇有以下各款之一事由之情況，對於評價委員會之評價結果，得要求再評價。 

1. 評會委員會之委員或調查委員，犯有與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評價有關連之「刑法」第 127 條、第 129 條起至

第 132 條止之罪時 

2. 有第 31 條所定除斥事由之委員參與評價時 

③評價委員會，於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要求再評價之情況，如無特別事由，應在 3 個月以內為再評價。 

④評價委員會於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之再評價要求以後，無正當之理由，而有 3 個月以上之遲延時，教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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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部長官得指使法學教育委員會，就該法學專門大學院實施再評價。 

 

第 5 章  補則 

第 38 條（是正命令）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設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或該法學專門大學院，違反第 5 條

第 2 項及第 4 項、第 7 條第 3 項、第 8 條、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1 項起至第 3 項止、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及第 32 條之情況，得定一定期間，命令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

之大學之設立．經營者或大學之首長改正。 

第 39 條（減縮措置等）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受第 38 條所定是正命令者，無正當事由，在指定期間內，對此

未予履行，致正常的學事運營困難之情況，得為以下各款之處分。 

1, 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學生定員減縮 

2. 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學生募集停止 

第 40 條（認可取消）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法學專門大學院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正常的學事運營為不可能之

情況，對該法學專門大學院，得取消認可。 

1. 因大學之首長或設立．經營者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符合第 38 條所定是正命令之事由發生之情況 

2. 大學之首長或設立．經營者違反本法或與大學有關連之教育關係法令所定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之命令３回

以上之情況 

3. 休暇期間除外，繼續地 3 個月以上未授業之之情況 

第 41 條（閉銷命令）①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對於未依第 5 條獲得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認可，使用法學專門大

學院之名稱，施設以事實上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形態運營者，得命閉銷其施設。 

②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對於依第 40 條取消認可後，仍繼續以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形態運營者，得命閉銷其施設。 

第 42 條（認可取消後學生保護）①依照第 40 條取消認可後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在學生，得向其他法學專門大學

院編入學。於此情況，被認可編入學之法學專門大學院，對在認可被取消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中取得之學分之

部分或一部，得認定為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學分。 

②依第 1 項編入學之學生人數，不包含於第 7 條、第 10 條第 3 款、第 26 條及第 39 條第 1 款所定之定員或入

學者中。 

③依第 40 條被取消認可者，於認可被取消之日起 3 個月以內，應將對於在學生及法學專門大學院中所提供之

施設．財源之處理狀況，向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報告。 

第 43 條（聽聞）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擬依第 40 條及第 41 條命法學專門大學院或施設等之認可取消及閉銷

之情況，應辦理公聽會。 

第 44 條（於罰則適用時之公務員擬制）法學教育委員會與評價委員會之委員、調查委員、評價委員會之職員中，

非屬公務員者，於適用刑法第 127 條、第 129 條起至 132 條止所規定之罰則時，視為公務員。 

 

第 6 章 罰則 

第 45 條（罰則）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處以 3 年以下懲役或 2 千萬圓以下罰金。 

1. 未依第 5 條第 2 項前段獲得設置認可，使用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名稱，募集學生者 

2. 違反第 5 條後段，未獲廢止認可或變更認可，廢止法學專門大學院，或變更大統領令所定重要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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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虛偽或其他不正之方法，獲得第 5 條第 2 項所定之設置認可．廢止認可或變更認可者 

4. 違反第 41 條所定閉銷命令者 

第 46 條（罰則）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處以 1 年以下懲役或 500 萬圓以下罰金。 

1. 違反第 18 條第 3 項，授與學位者 

2. 對於不符合第 22 條者，許可入學者 

3, 虛偽地作成第 32 條所定自體評價結果後予以公表者 

4. 違反第 38 條所定之是正命令者 

 

附則 <第 8544 號, 2007.7.27> 

①（施行日）本法自公布後經過 2 個月之日起施行。但第 27 條起至第 37 條止之規定，自 2009 年 1 月 1 日起施

行。 

②（有關學生最初入學時間之適用例）依本法設置之法學專門大學院，自 2009 年 3 月 1 日起，得許可學生入學。 

 

附則(政府組織法) <第 8852 號, 2008.2.29> 

第 1 條（施行日）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行。但第 31 條第 1 項之改定規定中「食品產業振興」有關之部分，自 2008

年 6 月 28 日起施行；附則第 6 條所定之改定法律中，對於在本法施行前，已公布之施行日未到來之法律，改

正之部分，於各該法律之施行日起施行之。 

第 2 條起至第 5 條止，省略 

第 6 條（其他法律之改正）①至<79>止，省略 

<80>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一部改正如下 

第 5 條第 2 項前段．第 3 項、第 6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7 條第 1 項前段及後段、第 7 條第 2 項前段及後段、

第 7 條第 3 項、第 10 條各款以外之部分、第 10 條第 5 款、第 11 條第 2 項．第 3 項各款以外之部分、第 21

條、第 24 條第 1 項本文及但書、第 24 條第 2 項各款以外之部分本文、第 24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38 條、

第 39 條各款以外之部分、第 40 條各款以外之部分、第 40 條第 2 款、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3 條中，「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分別改為「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 

<81>起至<760>止，省略 

第 7 條 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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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施行令 
一部改正 2008.02.29(大統領令 20740 號) 

 

第 1 條（目的）本令以「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中委任事項及其施行所必要之事項予以規定，為

其目的。 

第 2 條（設置認可程序）①「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以下稱「法」)第 5 條第 2 項前段所定公立或私立大

學之設立．運營者，於擬置法學專門大學院時，應備齊載有以下各款事項之書類，向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申請法學專門大

學院之設置認可。 

1. 目的 

2. 名稱 

3. 位置 

4. 學則 

5. 教員(包含第 9 條第 2 項所定兼任教員及招聘教員等)現況及確保計畫 

6. 第 10 條所定教育施設之現況及確保計畫 

7. 教育課程及教授方法 

8. 學生定員及選拔計畫 

9. 開院預定日 

10. 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過去 3 年間之財務諸表。但，如自設立起未滿 3 年時，則為設立以後之財務諸

表 

11. 包括授業料及入學金等財源、獎學金制度之今後 3 年間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財政運用計畫 

12. 對於被廢止之法學相關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之對策 

13. 於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中開設之法學相關碩．博士學位課程運營計畫 

14. 法學專門大學院發展計畫 

15. 其他與研究課程設置、現場實習計畫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運營相關，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試認定為

特別必要之事項 

②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接受第 1 項所定之設置認可申請時，應委請法第 10 條所定之法學教育委員會(以下稱

「法學教育委員會」)對該申請進行審議。於接受第 3 條所定廢止認可或第 4 條第 2 項所定變更認可申請時，亦

同。 

第 3 條（廢止認可程序）法第 5 條第 2 項所定之公立或私立大學之設立．運營者如擬廢止法學專門大學院，應備

齊載明以下各款之書類，向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申請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廢止認可。 

1. 廢止事由 

2. 廢止年月日 

3. 學生及學籍簿之處理方法 

第 4 條（變更認可程序等）①法第 5 條第 2 項後段及第 4 項後段所稱「大統領令所定重要事項」，指以下各款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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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2. 名稱 

3. 位置 

4. 學生定員 

②依照法第 5 條第 2 項後段，擬接受對於第 1 項各款事項之變更認可之公立或私立大學之設立．經營者，應備

齊載明以下各款之書類，向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申請變更認可。 

1. 變更內容 

2. 變更事由 

3. 變更年月日 

第 5 條（對設置認可應有之考慮事項）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依法第 5 條及第 6 條為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設置認可

等之時，應考慮為養成地方大學之發展與地域發展所必要之優秀人力，其所需之地域間均衡。 

第 6 條（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入學定員）法第 7 條第 3 項所稱「大統領令所定範圍」，指 150 名。 

第 7 條（法學教育委員會之運營）①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委員長，代表委員會；總括委員會之業務。 

②於委員長因不得已之事由，無法遂行職務之情況，由委員長事先指名之委員，代行委員長之職務。 

③委員長召集法學教育委員會，並為其議長。 

④法學教育委員會之會議，於在籍委員過半數出席，開議之；出席委員過半數之贊成，議決之。 

⑤對於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委員及第 8 條第 1 項所定之調查委員，得支給酬勞及旅費。 

⑥為處理法學教育委員會之事務，於法學教育委員會中置幹事及書記各 1 名，幹事與書記由教育科學教育部長

官自教育科學技術部所屬公務員中任命之。 

第 8 條（調查委員之任命等）①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委員長於在大學教授法學之教員、判事．檢事或辯護士、公認

會計士、從事 3 年以上教育行政之公務員、及有學識與德望者之中，任命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定之調查委員；調

查委員之任期，由委員長定之。 

②調查委員於履行事實調查之後，應將結果報告書向法學教育委員會提出之。 

③法第 15 條第 2 項所定之現地調查團，於法學教育委員會委員與調查委員中，下列各款之人構成之。 

1. 在大學教授法學之教員 2 名 

2. 判事．檢事或辯護士中 2 名 

3. 公認會計士 1 名 

4. 從事 3 年以上教育行政之公務員 1 名 

5. 有學識與德望者 1 名 

④於實施現地調查之情況，現地調查團對於申請設置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依照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之設置

基準與法第 6 條第 2 項所定之細部基準，就認可審查之必要事項進行審查後，應將其結果報告書向法學教育委員

會提出之。 

⑤法學教育委員會應將第 4 項所定結果報告書，向申請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認可者送付之；接受結果報告書送

付之申請者，對於結果報告書得提出意見。 

⑥法學教育委員會，將設置認可申請時提出之書類、第 2 項及第 4 項所定之結果報告書，及收到之第 5 項所定

提出意見等，予以綜合後，對於設置認可與否予以審議；其結果，應向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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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本令規定事項以外，與法學教育委員會之運營、調查委員之任命、審議程序等有關之必要事項，由法學教育

委員會定之。 

第 9 條（教員）法第 16 條第 1 項所稱「大統領令所定學生人數」，指 12 名。 

②法第 16 條第 2 項所稱「大統領令所定之兼任教員等」，指「高等教育法施行令」第 7 條第 1 款所定之兼任教

員，與同法施行令第 7 條第 4 款所定之招聘教員等。 

③法第 16 條第 2 項所定教員人數予以算入之兼任教員等之人數，係將第 2 項所定之兼任教員與招聘教員等所

擔當之每週教授時間予以合算後之時數，除以 9 時算定之；小數點以下捨去。於此情況，每 1 人被認定之教授時

間，每週不得超過 9 時。 

④法學專門大學院教員之教授時間，每學年度以 30 週為基準、每週以 6 時為原則。但，於認定必要之情況，

得以有別於學則之方式定之。 

第 10 條（教育施設）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稱「大統領令所定之施設」，指講義室、教員研究室、法學專門圖書室、

模擬法庭、Seminar 室、行政室、情報通信施設等。 

第 11 條（學位）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定之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為專門學位。但，於博士學位之情況，得依學則

所定方式授與學術學位。 

第 12 條（學分）①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稱「大統領令所定之學分」，指 90 學分。 

②法第 1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所稱「大統領令所定範圍」，指 15 學分。 

第 13 條規（教育課程）①法學專門大學院為指導學生有關法曹人所應具備之價值、法律知識與專門技術等，應

開設包括以下各款內容之教科目。 

1. 法曹倫理 

2. 國內外法令及判例情報等法律情報之調查 

3. 判決文、訴狀、辯論文等法文書之作成 

4. 模擬裁判 

5. 實習課程 

②法學專門大學院，應經由第 1 項第 5 款所定之實習課程，提供學生能在社會中奉仕之機會。 

第 14 條（入學銓衡之區分）①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定之一般銓衡，指以法第 22 條所定之學士學位取得者為對象，

依據普遍性教育的基準，選拔學生的銓衡。 

②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定之特別銓衡，指於法第 22 條所定之學士學位取得者中，以法學專門大學院定為障碍人

等，其身體的或經濟的條件為惡劣之階層為其對象，進行選拔學生之銓衡。 

第 15 條（入學銓衡計畫之樹立．公表）法學專門大學院如擬依據法第 23 條選拔學生，應每年樹立包含以下各款

內容之入學銓衡計畫，於入學生選拔前公表之。 

1. 學生選拔之公正性確保方案 

2. 入學銓衡資料之種類及活用方法 

3. 於實施特別銓衡之情況，其選拔對象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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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適性試驗之施行）①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指定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適性試驗施行之機關時，

於以下各款之機關中，指定之。 

1. 法學專門大學院或法學專門大學院所屬之大學為其構成員、依據「民法」第 32 條及「公益法人之設立．運

營有關法律」第 4 條設立之法人 

2. 「高等教育法」第 2 條所定之大學 

3. 依據「政府出捐研究機關等之設立．運營及育成有關法律」第 8 條設立之政府出捐研究機關 

4. 以適性試驗之施行為目的、依據「民法」第 32 條及「公益法人之設立．運營有關法律」第 4 條設立之法人 

②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於依照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指定適性試驗之施行機關時，對於擬指定之機關，得令

提出其組織及人力現況、適性試驗施行計畫書等。 

③被指定為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適性試驗施行機關之機關(以下稱「指定機關」)，每年應實施 1 回以上

之適性試驗；其實施計畫應公告之。 

④於指定機關施行適性試驗之情況，應試手續費依據指定機關所定方法納付之。 

第 17 條（適性試驗結果之通報）①法學專門大學院於實施入學銓衡時，應要求指定機關，將該法學專門大學院

志願者之適性試驗結果給予通報。 

②指定機關遇有第 1 項所定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要求時，應對法學專門大學院通報該志願者應試之全部適性試

驗結果。 

第 18 條（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評價時機等）①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於學生最初入學之年起算 4 年之年，

應接受法第 28 條所定之法學專門大學院評價委員會(以下稱「評價委員會」)之評價；自接受最初之評價開始，每

5 年應接受評價委員會之評價。 

②評價委員會遇有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情況，不拘於第 1 項，於第 1 項之評價時機以外之時機，亦得實施評價。 

1. 大學申請評價之情況 

2. 大學虛偽地作成第 19 條所定之自體評價報告書，向評價委員會提出之情況 

3. 其他因法學專門大學院之運營，招來重大或明白之障害，被認定有必要為緊急評價之情況 

③置有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大學，為接受第 1 項之評價，應備齊記載以下各款事項之書類，向評價委員會提出之。 

1. 學則 

2. 教員現況 

3. 第 10 條所定教育施設之現況 

4. 教育課程 

5. 學生之講義評價 

6. 對學生之評價基準及結果 

7. 入學銓衡方法及結果 

8. 卒業現況及辯護士試驗結果 

9. 每年度卒業生之社會進入現況(以卒業後 1 年經過之時為基準) 

10. 該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財務諸表(包含授業料及入學金等財源、獎學金支給現況等) 

11. 法學專門大學院之認可申請時之發展計畫與其履行結果，及今後發展計畫 

第 19 條（自體評價）法第 32 條所定之自體評價，應於第 18 條第 1 項所定評價實施之年起算 2 年之前起，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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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之；並依評價委員會所定方式，作成自體評價報告書，向評價委員會提出之。 

第 20 條（評價委員會調查委員之任命等）①有關法第 34 條第 1 項所定之調查委員之任命與任期，準用第 8 條第

1 項。於此情況，「法學教育委員會之委員長」視為「評價委員會之委員長」。 

②有關法第 34 條第 2 項所定之現地調查團之構成，準用第 8 條第 3 項。於此情況，「法學教育委員會」視為「評

價委員會」。 

③於實施現地調查之情況，現地調查團於透過教職員及學生訪談、授業參觀、資料檢討、施設現況之實查等活

動，就設置基準之充足與否等評價所必要之有關事項進行調查後，應將其結果報告書向評價委員會提出之。 

第 21 條（評價委員會之運營）①有關評價委員會之運營，準用第 7 條第 1 項起至第 4 項止之規定。於此情況，「法

學教育委員會」視為「評價委員會」。 

②本令規定事項以外，有關評價委員會之運營、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細部評價基準及程序等之必要事項，由評價

委員會定之。 

 

附則 <第 20302 號, 2007.9.28> 

本令自公布之日起施行。但，第 18 條起至第 21 條止之規定自 2009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 

 

附則（教育科學技術部與其所屬機關職制）<第 20740 號, 2008.2.29> 

第 1 條（施行日）本令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第 2 條起至第 6 條止，省略 

第 7 條（其他法令之改正）①起至<28>止，省略 

<29>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施行令一部，改正如下。 

第 2 條第 1 項各款以外之本文．第 15 款．第 2 項但書 ．第 3 條各款以外之本文．第 4 條第 2 項各款以外之本

文．第 5 條、第 8 條第 6 項、第 16 條第 1 項各款以外之本文．第 2 項中，「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分別改為「教

育科學技術部長官」。 

第 7 條第 6 項中，「教育人的資源部」改為「教育科學技術部」；「教育人的資源部長官」改為「教育科學技術

部長官」。 

<30>起至<102>止，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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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士試驗法 
 [制定 2009.5. 28 法律第 9747 號] 

 

第 1 條（目的）本法以針對為了檢定辯護士必要之職業倫理，與遂行法律知識等法律事務之能力而舉行之辯護士

試驗加以規定，為其目的。 

第 2 條（辯護士試驗之基本原則）辯護士試驗(以下稱「試驗」)應與「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所

規定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以下稱「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育課程，有機的連繫後施行。 

第 3 條（試驗實施機關）試驗由法務部長官管掌．實施之 

第 4 條（試驗之實施及公告）①法務部長官每年實施 1 回以上之試驗，其實施計畫應預先公告。 

②第 1 項規定之公告，其必要之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5 條（應試資格）①擬於試驗中應試者，應取得「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

之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碩士學位。但，第 8 條第 1 項之法曹倫理試驗，依大統領令所定方式，雖於法學專門大學院

之碩士學位取得以前，亦得應試。 

②第 1 項所定應試資格，其疏明方法，以大統領令定之。 

③法學專門大學院之首長，關於試驗應試者之資格，如法務部長官或該應試者要求確認時，應予確認其資格。 

第 6 條（應試缺格事由）於依第 4 條規定公告之試驗期間中，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不得於該試驗中應試。 

1. 禁治產者或限制治產者 

2. 受禁錮以上實刑之宣告，其執行終了(包含視同執行終了之情況)，或其免予執行確定後，未滿 5 年者 

3. 受禁錮以上之刑之執行猶豫宣告，其猶豫期間經過後，未滿 2 年者 

4. 受禁錮以上之到之宣告猶豫，在猶豫期間中者 

5. 受彈劾或懲戒處分致遭罷免後，未滿 5 年者 

6. 依「辯護士法」遭除名後，未滿 5 年者 

7. 因懲戒處分而遭解任，未滿 3 年者 

8. 因「辯護士法」遭永久除名者 

第 7 條（應試期間及應試回數之限制）①試驗(第 8 條之法曹倫理試驗除外)依「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

法律」第 18 條第 1 項所定，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碩士學位取得當月之未日開始，5 年內僅得應試 5 回。 

②依「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第 18 條第 1 項所定，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碩士學位取得之後，於

依「兵役法」或「軍人司法」履行兵役義務之情況，其履行期間不予包含在第 1 項之期間。 

第 8 條（試驗之方法）①試驗以選擇型(包含記入型。以下同)及論述型(包含實務能力評價。以下同)筆記試驗，

與別途之法曹倫理試驗，實施之。 

②選擇型筆記試驗，與論述型筆記試驗，混合後出題。 

③不拘於第 1 項及第 2 項，對於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以論述型筆記試驗實施之。 

④法務部長官，得就法曹倫理試驗施行所必要之組織及人力已備齊之外部機關予以指定，施行法曹倫理試驗。 

⑤第 4 項所定外部機關之指定基準，指定手續及指定取消，對外部機關之監督，及其他法曹倫理試驗有關必要

事項，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9 條（試驗科目）①試驗科目如以下各款。 

1. 公法(指憲法及行政法領域之科目) 

2. 民事法(指「民法」、「商法」及「民事訴訟法」領域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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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刑事法(指「刑法」及「刑事訴訟法」領域之科目) 

4. 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中，應試者選擇之 1 個科目 

②第 1 項第 4 款所定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之種類，以大統領令定之。 

③對於試驗之各科目，得依大統領令所定方式，定其出題範圍後，實施試驗。 

④如遇第 2 項所定試驗科目新設．廢止，或第 3 項所定試驗科目之出題範圍變更之情況，應置自該當科目之試

驗預定日開始，逆算 2 年以上之猶豫期間。 

第 10 條（試驗之合格決定）①試驗之合格，應就法學專門大學院之導入趣旨予以充分考慮後，決定之。 

②試驗之合格，就選擇型筆記試驗與論述型筆記試驗之分數，以一定之比率換算後之合算總得分決定之。但，

各科目中，有任一科目未取得合格最低分數以上之情況，為不合格。 

③法曹倫理試驗僅決定合格與否，其成績不算入第 2 項之總得分。 

④選擇型筆記試驗與論述型筆記試驗二者間之換算比率，選擇型及論述型筆記試驗內之各科目別配分比率，各

科目別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分數，法曹倫理試驗之合格必要分數，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及其他之試驗合格決定

方法，以大統領令定之。 

第 11 條（合格者公告及合格證書發給）法務部長官於合格者決定後，即時公告之；並就合格者發給合格證書。 

第 12 條（試驗之一部免除）法曹倫理試驗合格者，於第 7 條之期間中，其試驗予以免除。 

第 13 條（試驗委員）①為擔當試驗之出題及計分，置試驗委員。 

②試驗委員，於具試驗有關之豐富經驗及知識者中，每次試驗時，由法務部長官委囑之；其人數，以大統領令

定之。但，第 14 條所定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之委員不得為試驗委員。 

③試驗委員於遂行其業務時，應留意以法學專門大學院之教育課程已完全充實之人為基準，就學識及其應用能

力為綜合判斷之。 

第 14 條（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之設置及構成）①為實施試驗，於法務部置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以下稱「委

員會」)。 

②委員會以包含委員長 1 名及副委員長 1 名在內，共 15 名之委員構成之；委員長與副委員長由法務部長官自

委員中指名之人為之。 

③委員由以下各款之人為之。 

1. 法務部次官 

2. 符合以下各目之 1 者中，經法務部長官委囑之人 

甲. 法學教授(指具有副教授以上職位之人。以下同)5 名 

乙. 法院行政處長推薦，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判事 2 名 

丙. 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檢事 2 名 

丁. 大韓辯護士協會長推薦，具 10 年以上經歷之辯護士 3 名 

戊. 其他之具有知識及德望之人等，依大統領令所定之人 2 名(具教授法學之專任講師以上職位之人及具辯護

士資格之人除外) 

④委員之任期為 2 年。但，以具有法學教授、判事、檢事之職位者為資格要件獲委囑之委員，於其職位辭任之

情況，雖於任期滿了之前，視同被解職。 

⑤委員長代表委員會；總括委員會之業務。 

⑥於委員長因不得已之事由，無法遂行職務時，副委員長代行委員長之職務。 

第 15 條（委員會之所管事務）委員會審議以下各款事項。 

1. 試驗問題之出題方向及基準有關事項 

2. 計分基準有關事項 

3. 試驗合格者之決定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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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驗方法及試驗施行方法等之改善有關事項 

5. 其他與試驗有關，經法務部長官交付會議之事項 

第 16 條（委員會之會議）①委員會之會議，於法務部長官要求時，或委員長認定為必要時，由委員長召集之。 

②委員會之會議，以在籍委員過半數之出席開議之；出席委員過半數之贊成議決之。 

第 17 條（對於不正行為者之處置）①法務部長官對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該當考試予以停止，並取消合格決定；

依其情況，得決定自處分作成之日起，5 年以內之期間，停止本法所定試驗之應試資格。 

1. 於試驗中，為大統領令所定不正行為之人 

2. 於第 5 條第 2 項所定應試資格有關疏明書類中，虛偽記錄之人 

②於務部長官依第 1 項處分後之情況，對受該處分之人，應無所遲滯通知之。 

第 18 條（試驗情報之公開）①於試驗中應試之人，於試驗之合格者發表日開始 6 個月內，得向法務部長官請求

本人之成績公開。 

②法務部長官對於計分表、答案紙，及其他一旦公開將對試驗業務之公正遂行造成顯著支障情事之情報，得不

予公開。 

第 19 條（對於其他機關等之協助要請）①法務部長官為圓滑遂行試驗管理業務，必要時，得對中央行政機關、

地方自治團體、關係機關或國公立學校之首長等，要求試驗場所之提供、試驗管理人力之派遣、問題出題或試驗

場所之秩序維持，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②受到第 1 項規定之協助要求，中央行政機關、地方自治團體、關係機關或國公立學校之首長等，如無特別之

事項，應遵從法務部長官之要求。 

第 20 條（應試手續費）①擬於試驗中應試者，應繳納大統領所定應試手續費。 

②試驗應試願書提出之後，雖有實際於試驗中未應試之情況，不予返還應試手續費。 

第 21 條（罰則適用時之公務員擬制）委員會之委員或試驗委員中非屬公務員之委員，依第 8 條第 4 項被指定為

法曹倫理試驗實施機關之外部機關之任職員中非屬公務員者，其因業務相關而適用「刑法」第 127 條及第 129 條

至 132 條止之規定時，視同公務員。 

 

附則 <第 9747 號, 2009.5.28> 

第 1 條（施行日）本法自公布後經過 3 個月之日起施行。但，附則第 4 條及附則第 6 條自公布之日起施行；附則

第 2 條自 2017 年 12 月 31 日起施行。 

第 2 條（其他法律之廢止）司法試驗法廢止之。 

第 3 條（辯護士試驗之實施有關特例）依據本法之最初之辯護士試驗，不拘於第 4 條及附則第 1 條，於 2012 年

實施。 

第 4 條（與司法試驗之竝行實施）①本法所定之試驗與別途之「司法試驗法」所定之司法試驗，均於 2017 年以

前實施之。但，於 2017 年，係以 2016 年實施之第 1 次試驗合格者中，2016 年第 3 次試驗結束時未合格者為對象，

實施第 2 次試驗及第 3 次試驗。 

②不拘於「司法試驗法」第 5 條，在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碩士學位課程中在學或休學中之人，及在法學專門大學

院中取得碩士學位之人，不得於司法試驗中應試。 

③不拘於第 2 項，在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碩士學位課程中在學或休學中之人，以於本法施行日所屬年度中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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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試驗第 1 次試驗合格，或於施行以前年度實施之司法試驗第 1 次試驗或第 2 次試驗合格之情況為限，在「司

法試驗法」第 7 條第 2 項及第 10 條所定之一部試驗免除之回次以前，得於司法試驗(以在其免除次數之次一段階

試驗中應試之情況為限)中應試。於此情況，於適用第 7 條第 1 項時，其入學以後所應試之司法試驗，包含於本

法所定視同已於試驗中應試之應試回數。 

第 5 條（對於不正應試者之措置）依第 17 條第 1 項應試資格予以停止之人，於其停止期間中，不得於「司法試

驗法」所定之司法試驗中應試；依「司法試驗法」第 17 條第 1 項應試資格予以停止之人，於其停止期間中，不

得於本法所定之試驗中應試。 

第 6 條（司法試驗管理委員之有關經過措置）「司法試驗法」第 14 條所定之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為準備本法所

定之試驗，得進行事前之措置。於此情況，司法試驗管理委員會所為事前措置，視同本法所定之辯護士試驗管理

委員會之構成，並同時視同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所作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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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士試驗法施行令 
 [制定 2009.8.28 大統領令第 21706 號] 

 

第 1 條（目的）本令以「辯護士試驗法」中所委任事項及其施行之必要事項加以規定，為其目的。 

第 2 條（試驗之公告）①法務部長官遇有擬實施「辯護士試驗法」(以下稱「法」)所定之辯護士試驗(以下稱「試

驗」)之情況，應將其試驗日期、試驗場所、試驗方法、試驗科目、應試資格、出願手續、合格者發表之日期及

方法等，於每年試驗實施直前年度之 12 月 31 日以前，在官報與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等，公告之。 

②法務部長官於依第 1 項公告後，遇有擬實施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試驗之情況，應將其其日時、場所及試驗應

試者必要之準備事項等，至遲於試驗日 10 日前，在官報與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等，公告之。但，遇因不

可避之事由，而有公告內容變更之情況時，至遲應於試驗日 5 日前，將其變更事項在官報與 Internet Homepage

或日刊紙，公告之。 

③於法務部長官依照法第 8 條第 4 項指定施行法曹倫理試驗之外部機關之情況，該機關應於每年試驗實施直前

年度之 12 月 31 日以前，以與第 1 項相同之方法，將法曹倫理試驗實施計畫公告之。 

第 3 條（應試資格）①依照法第 5 條第 1 項但書，於取得「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所定法學專門

大學院(以下稱「法學專門大學院」)之碩士學位以前，擬於法第 8 條第 1 項之法曹倫理試驗中應試之人，應先履

修「法學專門大學院設置．運營有關法律施行令」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法曹倫理科目。 

②法第 5 條第 2 項所定之應試資格疏明方法，依法學專門大學院之首長所發給之證明學位取得事實之書面。但，

法曹倫理試驗應試資格之疏明方法，得以法學專門大學院之首長所發給之法曹倫理科目學分取得證明書取代之。 

③擬於試驗中應試之人，應於出願期間內，將第 2 項之應試資格疏明書類 1 份，向法務部長官提出之。但，於

法務部長官依照法第 8 條第 4 項指定施行法曹倫理試驗之外部機關之情況，法曹倫理試驗之應試資格疏明書類，

應依該機關所定方法提出之。 

第 4 條（法曹倫理試驗施行機關之指定）①於法務部長官依照法第 8 條第 4 項指定施行法曹倫理試驗之外部機關

之情況，在符合以下各款之一之機關中，指定法曹倫理試驗施行所必要之組織與人力已齊備之機關。 

1. 依照「辯護士法」第 78 條第 1 項設立之大韓辯護士協會 

2. 依照「政府出捐研究機關等設置．運營及育成有關法律」第 8 條設立之政府出捐研究機關 

3. 以法學專門大學院或法學專門大學院所屬大學之首長為構成員，依「民法」第 32 條及「公益法人之設立．

運營有關法律」第 4 條設立之法人 

4. 基於法曹倫理試驗施行之目的，依「民法」第 32 條及「公益法人之設立．運營有關法律」第 4 條設立之法

人 

②於法務部長官依照法第 8 條第 4 項指定施行法曹倫理試之外部機關之情況，得指使指定對象之機關提出組織

及人力現況、法曹倫理試驗實施計畫等。 

③於法務部長官依照法第 8 條第 4 項指定施行法曹倫理試騟之外部機關之情況，應公告該項事實。 

第 5 條（法曹倫理試驗之施行）①依照法第 8 條第 4 項作為法曹倫理試驗施行之外部機關而被指定之機關(以下

稱「指定機關」)，每年應施行法曹倫理試驗 1 回以上。 

②擬於法曹倫理試驗中應試之人，應將法務部長官所定應試手續費，依照指定機關所定方法納付之。 

第 6 條（法曹倫理試驗施行機關之指定取消）①法務部長官於指定機關符合以下各款之一之情況，得取消其指定。

但，於符合第 1 項之情況，應取消其指定。 

1. 以虛偽或其他不正之方法而獲得指定之情況 

2. 無正當之事由，未遂行法曹倫理試驗之施行業務之情況 

3. 未備齊法曹倫理試驗之施行所必要之組織及人力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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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務部長官為確認第 1 項所定之指定取消事由存在與否，於必要之情況，得對於指定機關命令就其業務有關

事項進行報告，或提出資料，或為其他必要之命令；並得指使所屬公務員，就指定機關之出入帳簿、書類等，進

行調查或檢查。 

③法務部長官於依第 1 項將指定機關之指定取消時，應無所遲滯將該事實公告之。 

④依第 1 項被取消指定之指定機關，自指定被取消之日起 1 個月內，應將其所保管中之與法曹倫理試驗相關之

全部資料，向法務部長官提出之，或向法務部長官指定之機關引繼之。 

第 7 條（論述型筆記試驗選擇科目）①法第 9 條第 2 項所定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之種類，如別表 1。 

②法第 9 條第 3 項所定之出題範圍決定後實施之試驗科目及其出題範圍，如別表 2。 

第 8 條（試驗之合格決定）①試驗之合格，限以與筆記試驗之試驗期間同時或在此以前實施之法曹倫理試驗合格

之人為對象，決定之。 

②法第 10 條第 4 項所定之選擇型筆記試驗與論述型筆記試驗二者間之換算比率，如別表 3。 

③於法第 10 條第 4 項所定之選擇型及論述型筆記試驗內，各科目別配分比率、各科目別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

分數、法曹倫理試驗之合格必要之分數，如別表 4。 

④論述型筆記試驗與專門的法學領域有關之分數調整方法，及依分數調整之合格最低分數之決定方法等成績細

部算出方法，或其他之合格決定所必要事項，以法務部令定之。 

第 9 條（合格證明書之發給）①法務部長官依照在試驗中合格者之申請，發給合格證明書。 

②擬接受合格證明書發給之人，應將手續費以相當於法務部所定金額之收入印紙，添附於申請書上。但，如係

擬以電子文書形式接受合格證明書之情況，免予添附。 

第 10 條（試驗委員）法第 13 條第 2 項所定試驗委員之人數，為每科目 3 人以上。但，如係法第 8 條第 4 項所定

之由指定機關施行法曹倫理試驗之情況，為擔當試驗之出題及計分而辦理之試驗委員委囑及其人數，得由指定機

關定之。 

第 11 條（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之構成）法第 14 條第 3 項第 2 款第戊目所定之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委員，就

符合以下各款之人員，由法務部長官各委囑 1 人。 

1. 3 級以上公務人員，從事法學專門大學院關連業務之人員 

2. 其他具有國家公認資格試驗，或辯護士試驗相關經驗與德望之人員 

第 12 條（不正行為）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中所稱「大統領令所定之不正行為」，如以下各款。 

1. 以代理試驗為依賴，或以代理方式於試驗中應試之行為 

2. 窺看其他受驗生之答案紙，或本人之答案紙被看之行為 

3. 利用通信機器或其他信號等，關於該試驗內容，與其他人員之間為意思疏通之行為 

4. 持有或利用不正資料之行為 

5. 其他以不正手段，對本人或其他人員之試驗結果造成影響之行為 

6. 其他對試驗之公正管理造成影響之行為中，違反法務部令所定之應試者遵守事項之行為 

第 13 條（應試手續費）①擬於試驗中應試之人員，應依法務部所定金額納付應試手續費。 

②應試手續費得採在應試願書中貼附收入印紙，或利用情報電信網等以電子貨幣、電子銷帳等方法納付之。 

第 14 條（對於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之委員等之酬勞支給）對於辯護士試驗管理委員會之委員、試驗委員及試

驗管理官等，於預算之範圍內，支給酬勞。 

第 15 條（應試有關之特別措置）法務部長官對於障碍人(指「障碍人差別禁止及權利救濟等有關法律」所定之障

碍人)與因事故等原因，依通常之試驗時間、試驗方法，應試有顯著困難之人員，得就試驗時間、試驗方法等，

為特別之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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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第 21706 號, 2009.8.28> 

本令自 2009 年 8 月 29 日起施行。 

 

 

 

 

 

 

 

 

[別表 1] 

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之種類(第 7 條第 1 項關連) 

選擇科目 國際法、國際貿易法、勞動法、租稅法、知的財產權法、經濟法、

環境法 

 

 

[別表 2] 

出題範圍決定後實施之試驗科目及其出題範圍(第 7 條第 2 項關連) 

科目 出題範圍 

國際法 包含國際經濟法等。 

國際貿易法 指「國際私法」與「國際物品買賣契約有關 U.N.協約」。 

勞動法 包含社會保障法中之「產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租稅法 
指「國稅基本法」、「所得稅法」、「法人稅法」及「附加價值稅

法」。 

知的財產權法 
指「特許法」、「實用新案法」、「Design 保護法」、「商標法」及

「著作權法」。 

經濟法 

指「消費者基本法」、「電子商貿易等之消費者保護有關法律」、

「獨占規制及公正交易有關法律」、「約款規制有關法律」、「分

期付款交易有關法律」及「訪問販賣等有關法律」。 

環境法 

指「環境政策基本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大氣環境保全

法」、「水質及水生態系保全有關法律」、「廢棄物管理法」、「土

壤環境保全法」、「自然環境保全法」、「騷音．震動規制法」及

「環境紛爭調停法」。 

 

 

[別表 3] 

選擇型筆記試驗與論述型筆記試驗二者間換算比率(第 8 條第 2 項關連) 

論述型筆記試驗每分按選擇型筆記試驗每分之 300 percent 換算之；選擇型筆試驗之

分數，與論述型筆記試驗之分數換算後之分數，為試驗之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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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 4] 

試驗之合格決定有關基準(第 8 條第 3 項關連) 

1. 各科目別配分比率 

民事法科目之滿分為公法、刑事法科目滿分之 175 percent；選擇科目之滿分為公

法、刑事法科目滿分之 40 percent。 

2. 各科目別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分數 

各科目別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分數為各科目滿分之 40 percent。 

3. 法曹倫理試驗合格之必要分數 

法曹倫理試驗合格之必要分數，為滿分之 70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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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士試驗法施行規則(草案) 

 

 

第 1 條（目的）本規則以「辯護士試驗法」及同法施行令所委任事項，暨其施行必要事項予以規定，為其目的。 

第 2 條（應試願書之提出）①擬於辯護士試驗(以下稱「試驗」)中應試者(以下稱「應試者」)應將法務部長官所

定之應試願書，向法務部長官提出之。 

②依第 1 項規定提出之書類，不予返還。 

第 3 條（應試願書之接受）法務部長官於接受應試願書之時，對應試者應交付應試表。但，對於未依法務部長官

所定方法提出之應試願書，得拒絕接受。 

第 4 條（應試願書記載事項之變更）應試願書獲接受後，辯護士試驗法(以下稱「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之「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等應試願書之記載事項，不得予以變更。 

第 5 條（論述型筆記試驗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於有論述型筆記試驗時，對於各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以該當

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全答案紙(以下稱「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標準偏差與平均分算出後，按以下之算式

調整後之分數，為各應試者之得分。 

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平均分 

-------------------------------------------------- × 5 ＋全科目之全答案紙分數之平均分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標準偏差 

於此情況，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標準偏差，按照以下算式算出之。 

-------------------------------------------------------------------------------------------------------------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分數之平均分)2之總合計 

--------------------------------------------------------------------------------------------------------- 

試驗委員別答案紙數量 － 1 

第 6 條（專門的法律領領有關科目成績之細部算出方法）於有專門職法律領域有關科目時，對於依第 5 條之方法

算出之應試者分數，將應試者所選擇科目之標準偏差與平均算出後，按照第 1 款之算式調整後之分數之 40 

percent，為各應試者之最終得分。於此情況，應試者選擇分數之標準偏差，按照第 2 款之算式算出之。 

 

1. 

應試者之分數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平均分 

--------------------------------------------------------------------- × 10 ＋ 50 

應試者選擇科目分數之標準偏差 

 



 115

2. 

-----------------------------------------------------------------------------------------------------------------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分數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平均分)2之總合計 

---------------------------------------------------------------------------------------------------------- 

應試者選擇科目之人員數 － 1 

第 7 條（分數調整後合格最低分數之決定方法）①辯護士試驗法施行令(以下稱「令」)別表 4 之 2.「各科目別筆

記試驗之合格最低分數」中，公法、民事法、刑事法科目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分數，為「滿分之 40 percent」，

係指各科目選擇型筆記試驗之科目分數，以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算出後，加上論述型筆記試驗之科目分數

後之分數，以及選擇型筆記試驗之科目分數，加上按照第 5 條方法算出之論述型筆記試驗之科目分數後之分

數，二者中任一達到各科目滿分之 40 percent 以上之情形。 

②令別表 4 之 2 所稱「各科目別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分數」中，專門的法律領域有關科目筆記試驗之合格最低

分數為「滿分之 40 percent」，係指依試驗委員計分後之分數所算出之論述型筆記試驗之科目分數，以及依照

第 6 條方法算出之論述型筆記試驗之科目分數，二者中任一達到滿分 40 percent 以上之情形。 

第 8 條（合格證明書發給及應試手續費）①令第 9 條第 2 項中所稱「法務部令所定金額」，係指合格證明書 1 份

200 圓。 

②令第 5 條第 2 項中所稱「法務部長官所定應試手續費」，係指 5 萬圓。 

③令第 13 條第 1 項中所稱「法務部令所定金額」，係指 20 萬圓。 

第 9 條（成績公開）①擬依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請求成績公開者，應疏明應試者本人身分；於其他人員代理

本人請求之情況，應提出本人之委任狀與身分證等足以疏明代理權之書類。 

②第 1 項規定之成績公開，得利用電話或情報通信網為之。 

 

附則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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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大韓辯護士協會書面答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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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韓國法務部書面答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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